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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築元素是一種定義明確的建築單元(unit)，且每個單元皆為建築整體的一部份。建築師以

及研究者可以根據建築元素的界定進一步理解建築整體(Norberg-Schulz, 1963)。在設計的過程

之中，建築師會根據其機能和概念之需求找出建築元素及建築元素組合的規則及形式(Mitchell, 
1990)。設計媒材是指在設計者的抽象概念與實際設計結果間的輔助角色。換句話說，是設計者

與設計成果之間的媒介與輔助設計者將概念轉化為實際成品的工具(Schon and Wiggins, 1992; 
Liu, 1996)。今日建築設計媒材多元，不同的設計媒材會影響設計結果的呈現，設計媒材的選擇

對設計者的設計思考帶來限制同時也帶來啟發，進而影響最後設計的結果(Zevi, 1981; Liu, 1996; 
Lim, 2003)。 

 
本研究討論與分析建築元素與設計媒材之間的關係，觀察新設計媒材是否對於既有的建築

元素有所影響？是否有因為使用的媒材不同，而產生無法被既有的建築元素定義的元素，比較

這些新的建築元素與既有的、已定義的建築元素有何不同？答案皆是肯定的。進而歸納與定義

符合當代的建築元素。本研究以案例分析嘗試定義數位設計媒材與非數位設計媒材對於建築案

例的影響，分析過去對建築元素的各種定義並歸納出原則，找出四項定義建築元素的因子：基

本幾何、實虛空間、運動向度以及元素機能。從分析與比較非數位媒材建築元素後中歸納出新

建築元素，稱之為：數位建築元素，包括以下三種：連續曲面建築元素、複合機能建築元素以

及錯縫式開口建築元素。 

 

從分析的結果可以得知，數位建築案例應用數位媒材不但可以運用非數位媒材的既有建築

元素，更可以創造非數位媒材所無法產生、未曾定義之新建築元素。同時，歸納出數位建築元

素：連續曲面建築元素、複合機能建築元素以及錯縫式開口建築元素。建築元素與設計媒材兩

個領域已被探討多年，但兩者跨領域之間的相互關係少有人討論。數位建築不斷有新樣式新結

構方式產生，且數位建築元素為已產生且尚未有理論之領域，本研究希望成為建築元素與設計

媒材跨領域之間相關研究的初探與基礎，並進而引發一系列之後續研究。 

 
 
 
 
 
 
 
 
 

關鍵字：建築元素、數位媒材、數位建築 



Abstract 

 
An architectural element is a unit of a construction. Architects and researchers can 

understand how to design by defining architectural elements (Norberg-Schulz, 1963).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architects arrange the rules and form of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design functions and concepts (Mitchell, 1990). Design media act as helping 
roles between the designers’ abstract concept and the concrete composition. In other words, 
design media are the tools to transform designers’ concept into the actual design (Schon and 
Wiggins, 1992; Liu, 1996). Today, there are many architectural multi-media, and architectures 
designed by different media have different outcomes. Design media for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bring restrictions and inspiration, and even affec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nal design 
(Zevi, 1981; Liu, 1996; Lim, 2003).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nd design media, 
and treats whether digital media impact th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elements. There are cases 
from five architects as examples. Each designer has two cases, and one is designed by 
non-digital media and the other is designed by digital media. These cases are analyzed by 
four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element factors, which include “basic geometry”, “solid and void”, 
“movement and dimensions” and “function”. It is still a question that whether there are any 
undefined architectural elements created by different media. This study compares new 
architectural elements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s to find the differences, similarities and the 
reasons to generalize the definition of new architectural elements created by digital media, 
and compresses three digit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re “curvy-surface”, “multiple-functions” 
and “slit-open.” 
  

In conclusion, digital media can not only use architectural elements from non-digital 
media, but also create three new elements, which are “curvy-surface”, “multiple-functions” 
and “slit-open”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names them “digit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The 
significance is mainly for the two fields,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nd design media. These two 
fields have been discussed for many years, but are rarely discussed the cross-cutting scope 
between them. This study is the foundation of digit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to raise follow-up 
research interests. 
 
 
 
Keyword: architectural elements, digital media, digital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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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論 

 
1.1 研究背景 

 
建築是一個包含許多領域的學科，包括美學、歷史、工程、社會、科學、哲學等等(Liu,2007)。

建築要堅固到可以抵禦外在環境的影響，保護人們的安全，同時還要美觀、賞心悅目反應當代

對於美的標準，更要符合機能上的需要，滿足人們一切所需(Vitruvius, 1960)。換句話說，建築

不但是一門專業學科，也同時是多種專業的集合。由於建築學橫跨多種專業，對於不同面向的

多種領域也就各有不同的解讀方式，例如從歷史脈絡、建築材料、結構方式、使用機能或氣候

環境甚至文化。 

 
若單就建築體本身來談建築構成，亦有多種不同的切入點。建築構成包含多種系統，本研究

將焦點放在建築元素。建築元素是一種被定義明確的建築單元(unit)，且這些單元皆為建築物整

體的一部份。無論是建築師或是研究者皆可以根據元素的界定能夠更清楚地理解整體建築物，

包括建築物的造型以及組織層次(Norberg-Schulz, 1963)。而建築師在設計的過程之中，會根據

其機能和概念之需求找出建築元素及建築元素組合的規則及形式，最後再加上機能為考量，修

正它們機能的關係 (Mitchell, 1990)。研究者亦可從已完工之建築中分析其建築元素，例如形狀

文法(Shape Grammar)(Stiny and Gips, 1972)。 

 
設計媒材的選擇對於設計者十分重要。設計媒材是指在設計者的抽象概念與實際設計結果

間的輔助角色，是設計者與設計成果之間的媒介與輔助設計者將概念轉化為實際成品的工具

(Schon and Wiggins, 1992; Liu, 1996)。今日建築設計媒材多元，而不同的設計媒材會影響設

計結果的呈現，例如利用筆、紙與尺規作圖作為建築設計媒材將會限制圖面的呈現為二度空間，

配合三度空間實體模型將可以增加第三向度的思考，設計媒材的選擇對設計者的設計思考帶來

限制同時也帶來啟發，進而影響最後設計的結果(Zevi, 1981; Liu, 1996; Lim, 2003)。 

 
隨著設計媒材的演進，從第一階段紙筆繪製相關建築呈現圖面，例如：平面圖、立面圖以

及剖面圖，單純作為建築呈現之用；而後第二階段透視圖法的發明使得紙筆建築媒材開始影響

建築設計以及設計思考；進而到利用實體立體模型進行設計創作；接著第三階段電腦輔助建築

的應用節省不必要的人力時間的需要。不同的設計媒材會影響最後的設計結果，而設計媒材日

新月異，從傳統的實體媒材到現在廣為使用的數位媒材，不但產生了新的空間形式，也因而激

發了設計師創造力、產生數位構築學的新領域以及新的建築風格(Gao, 2004; Liu, 2006; Ch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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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問題與目標 
 

過去定義建築元素的學派眾多，本研究將研究建築元素的學派分為非物質建築學派以及物

質建築學派兩大類進行討論。所謂物質，即為佔有時間、空間和質量的物體，非物質建築元素

學派就是在做建築元素定義時，單元的定義或部分單元的定義屬於非佔有時間、空間和質量的

建築元素的學派，與其相對的則是物質建築元素。 

 
在文獻研究中，了解了過去對於建築元素的定義。包括非物質建築學派的數學幾何(Ching, 

1979; Cha and Gero, 1999)、實與虛及皮層(Norberg-Schulz, 1963)、環境與自然和建築(Unwin, 
1997)、使用者觀點(Tschumi, 1987)以及建築師操作(Kalay and Marx, 2001; Kalay and Marx, 
2003)、或是物質建築學派的建築本體與建築表述(Semper, 1851)、幾何學的觀點(Ching, 
1979)、建築功能(Atkinson and Bagenal, 1926)以及空間向度系統化(Krier, 1988)。本研究整理

相關學派對於建築元素的觀點，基本上可以分為幾種建築元素定義因子，歸納其建築元素因子

為：基本幾何(basic geometry)、實虛空間(solid and void)、運動向度(movement and dimensions)
以及元素機能(function)。 

 
 從過去的文獻中得知，在建築元素的討論中，未曾因為不同媒材所產生的新的建築元素結

果而給予新的解釋或是定義，而今日新的設計媒材：數位媒材已經出現，並且成為有效的設計

媒材之一(Boden, 1998)。本研究希望討論新的建築設計媒材：數位媒材是否對於既有的建築元

素有所影響？數位媒材不僅能達到實體媒材的功能，例如：建築設計的紀錄與呈現以及三度空

間的模擬等，數位媒材也對於建築師起了積極性的影響(Manolya et al., 1998; Verstijinen et al., 
1998; Chen, 2001)。現今，數位媒材只需要給予設計規則，電腦會計算合理的結果，設計師只

需要挑選計算後符合的結果。 

 
 因此新風格的建築設計出現(Gao, 2006)，但相對於實體媒材，研究現今使用數位設計媒材

的建築設計中，探討建築元素的研究甚少，而建築師使用數位媒材進行建築設計創作的比例日

漸增加。本研究希望探討，是否有因為使用的媒材不同：數位媒材與非數位媒材，而產生無法

被既有的建築元素定義的實體建築元素，比較這些新的建築元素與既有的、已定義的建築元素

有何不同？進而歸納與定義符合數位建築時代的建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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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與步驟 
  
1.3.1 案例分析 

 
建築元素的定義是一種被明確界定的建築單元(unit)，且這些單元皆為建築物整體的一部份

(Norberg-Schulz, 1963)。因此，要研究建築元素，必須要從建築體著手。本研究所選擇的研究

方法為案例分析，根據分析這些案例，找出其中的建築元素。由於本研究針對數位媒材與非數

位媒材所產生的建築元素，一種案例以數位媒材進行設計創作的為主；另一種則以非數位媒材

進行創作。針對這兩種建築類型進行分析。本研究希望探討，是否有因為使用的媒材不同：數

位媒材與非數位媒材，而產生無法被既有的建築元素定義的建築元素，並比較這些新的建築元

素與既有的、已定義的建築元素有何不同？針對不同的建築設計媒材，包括數位媒材與非數位

媒材所產生的實體建築元素。針對這兩種建築類型進行分析。本研究將各選定五個建築案例進

行案例分析，並比較其建築元素。 

 
1.3.2 案例選擇 

 
由於建築元素在設計過程中有眾多影響因素，包括個人風格(Liu, 2006)、美學、工程、社

會、科學以及哲學(Liu,2007)。因此，本研究選擇同一位建築師的且使用不同媒材的建築案例進

行分析以避免其他因子影響分析結果，同時將所有的問題單純化，將問題限定在設計媒材使用

的不同。此外，建築案例多元，有已完工的實體建築或未完工的非實體建築，非實體建築例如：

競圖案、紙上建築或是虛擬空間中的建築設計。本研究延續文獻所探討的建築元素，因此，所

有的建築元素皆以已完工的建築為主。 

 
有關案例之選擇之母群。為了儘可能做到客觀以及需要大量採樣，本研究以 a+u 雜誌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所刊登的建築物為採樣母群。a+u 雜誌創刊於 1973 年，有多種語

言版本以及發行全球 70 餘國，本研究採用日與英語雙語版本。同時，為了選出來的案例建築師

擁有足夠代表性，本研究統計西元 1977 至 2007 年共三十年份的 a+u 雜誌進行分析，將每一位

當代使用數位媒材的建築師出現在 a+u 雜誌上的刊登次數作排序，並且在先前使用非數位媒材

進行設計，於電腦輔助建築設計時代以後，設計媒材則改為數位媒材之建築師。選擇符合前述

資格的前五位建築師進行案例分析。 

 
有關於發展數位媒材之建築師如何選擇以及判斷，本研究定義為創作數位建築之建築師為

發展數位媒材之建築師。關於數位建築的定義，本研究所採用之定義為：凡是將數位媒材，使

用在建築設計過程(任何一個或多個階段，甚至是全部的過程)，其中，電腦數位軟體在建築設計

中有關鍵性影響的建築，皆可廣義地視為數位建築(Liu, 2001)。也就是說，電腦數位軟體要對

建築設計產生相當的影響，不單作為建築設計呈現的媒材(例如：平面圖、立面圖、剖面圖)，本

研究在案例選擇上，會根據建築師所提供的建築設計時的相關圖面(例如草圖)與資料(包括文字

相關資料)以佐證建築師所使用的媒材有影響建築設計、建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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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選擇五位發展數位建築的建築師，並選擇每一位建築師已完工的實體建築各

兩案共十案，將同一位建築師使用非數位媒材的建築設計與使用數位媒材的設計進行比較。由

於本研究的兩個研究領域為建築元素以及建築設計媒材，關於建築元素想要探討的是數位建築

中，是否有未曾被定義的建築元素，甚至不曾出現於非數位建築的建築元素；關於建築設計媒

材想要探討的是建築設計媒材使用的不同所造成的影響。 

 
1.3.3 案例分析因子  

 
 本研究將以從過去文獻中歸納得出的五點建築元素分析因子分析五棟非數位建築案例以及

五棟數位建築案例，試圖研究既有的元素分析因子對於非數位媒材進行建築創作的建築案例以

及以數位媒材進行設計的建築案例，兩者在建築元素之間的差異。之後再將分析結果相互比對，

以提出對數位建築元素的進一步解讀與論述。 

 
(1)基本幾何(basic geometry) 

 
基本幾何形為圓形(circle)、三角形(triangle)以及方形(square)，歸納建築元素為基本幾何

形體所構成(Ching, 1979)。而基本幾何形體會因為幾種不同的操作方式而出現衍生的形體變

化，相關細項包括加成(addition)、貫穿(penetration)、彎折(bending)、截取(intercept)、透視

(perspective)以及變形(transform)共六種細項因子(Krier, 1988)。 

 
本研究分析的步驟在基本幾何部份，將會以案例中所取得的平面圖以及立面圖作為分析主

體，以上述六種建築元素細項因子進行分析。第一，先描繪出建築圖面中的參考線，包括牆線

以及柱樑結構系統的連線；第二，再將參考線進行延長使彼此相交；第三，進而分析出相交得

出形狀，是否符合基本幾何建築元素細項因子：加成、貫穿、彎折、截取、透視以及變形(表 1-1)。 

 

Generative Geometric Form Factors Basic 
Geometric 

Forms 
Addition Penetration Bending Intercept Perspective Transform

    

    

    

  表 1-1 基本幾何細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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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虛空間 (solid and void) 

 
 在已定義的建築元素因子中，實虛空間是很重要的建築元素因子(Norberg-Schulz, 1963)。
所謂實體是指佔有時間、空間和質量的物體，例如：牆面、天花板以及地板等；而虛空間在此

處定義為根據周圍的實體邊界所圍塑出來的範圍，例如：出入口、牆上的開口甚至是房間(根據

四周牆面、天花板以及地板所定義出來的範圍)。 

 
區分實體與虛空間的建築元素，本文稱之為邊界。邊界在過去的文獻中，多不屬於建築元

素。根據本研究對建築元素的定義：建築元素為一種被定義明確的建築單元(unit)，且這些單元

皆為建築物整體的一部份(Norberg-Schulz, 1963)。這個定義，適用於所有本研究已知的文獻對

於建築元素的定義。為了將建築元素定義明確就衍生出「邊界」此一重要建築元素因子。邊界

分為三種：空間之邊界(space-boundary)、量體之邊界(mass-boundary)、以及邊界表層

(bounding surface)，以上三種邊界的重點皆在於與週遭其他元素的界面(interface)，包含自身

的邊界中透明度(transparency)的變化、轉角(corner)的向度、開口(opening)的相對位置以及建

築與基地之介面(Interface between the site and the architecture)。因此，實虛空間的相關細項

包括透明度(transparency)、轉角(corner)、表層(surface)、開口(opening)以及建築物與建築基

地間的介面關係(Interface between the site and the architecture)。 

 
本研究分析的步驟在實虛空間部份，將會以案例中所取得的相片為主，包括室內相片、室

外相片以及細部相片平面圖作為分析主體，以上述五種建築元素細項因子分析。透明度部分，

先確定建築材料，以建築相關文字資料為主，相關影像資料輔助，確認建築材料以及材料使用

方式，並將透明度分為四種等級：完全不透明、部分不透明(透光但只知道材料後面物體的輪廓)、
部分透明(透光且看的到部分物體)以及完全透明；轉角部份，是為了了解邊界的細項因子，先了

解轉角在平面圖、立面圖、剖面圖等線條圖中是如何表達，例如相鄰的兩面以怎樣的方式相接，

包括角度以及建築材料；細項因子表層部分，同樣是為了了解邊界的細項因子，先了解表層的

材料以及在相關建築圖面上的表達，並將表層分為三種等級：完全封閉、部分封閉以及完全開

放；開口部分是針對在邊界上有開口的部份，例如窗、門以及任何有開洞的部份，同樣是以建

築材料、在相關建築圖面上的表達以及相對的位置，開口位置會影響其機能或是開洞的原因，

並依照開口大小分成人可以通過的「出入口」、人視線可以通過的「視窗」以及只能讓空氣流動

的「氣窗」；在建築物與建築基地間的介面關係部份，包括三個面向進行分析，立面與週遭環境

的介面、建築物與地面的介面、動線與周遭道路關係。 

 
(3)運動向度 (movement and dimensions) 

 
在近代建築元素的定義之中，運動向度(movement and dimensions)是一個很重要的概念

(Tschumi, 1987； Kalay and Marx, 2001; Kalay and Marx, 2003)。這個建築元素定義將使用者

在建築中所發生的活動做為其中一個建築元素，而使用者在建築中的活動是連續且隨著時間有

不同變化，換句話說，影響運動有兩種重要的向度：空間與時間。移動是屬於三度空間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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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前後移動、左右移動以及垂直移動。而活動的過程中，又因為運動的不同而分為三種建築

元素，一種是使人停留的「停留空間」(dwelling space)；另一種是連結兩個空間或是動線

(circulation)空間的「通道」(path)以及通道與通道轉換的「節點」(nodes)。除了運動本身以外，

運動的「限制」也同等重要。限制運動的主要是空間向度中的線(line)、面(plane)以及體(volume)，
基本上因空間向度的不同可區分之，一種是不佔實體二度空間的兩個面所交界產生的線以及物

體本身的表面；另一種是三度空間中的佔有體積的量體。因此，分析因子「運動向度」的相關

細項為停留空間(dwelling space)、通道(path)、節點(nodes)、線(line)、面(plane)以及體(volume)
共六種建築元素細項因子。 

 
本研究分析的步驟在基本幾何部份，將會以案例中所取得的平面圖作為分析主體，以上述

六種建築元素細項因子分析。六項建築元素細項因子可分為兩部分，前三項為空間運動有關，

後三項與空間向度有關。前三項包括：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將會透過平面圖以及相關使

用機能，配合出入口位置，有停留機能的區域先定義為停留空間；再將串連停留空間的動線，

定義為通道空間；最後再定義節點，所謂節點是動線集合的區域。關於線、面以及體建築元素

細項因子，線細項元素部份是研究在空間中的線條，包括牆的邊緣線以及面與面的交界線，本

研究將線細項元素分為三種：直線、折線以及曲線；關於面細項元素部份是研究在空間中的面，

以牆面為主，本研究將面細項元素分為三種：平面、折面以及曲面；關於體細項元素部份是研

究在空間中的體，以牆體為主，本研究將體細項元素分為三種：基本幾何體、布林基本幾何以

及自由形體。 

 
(4)元素機能(function) 

 
機能性的建築元素定義是一般常見的分類方式(Atkinson and Bagenal, 1926; Gao, 

2004)，無論是具有承載力、負重的地板以及天花板；結構系統中的柱、樑、牆以及拱；作為開

口開關功能的門以及窗戶；為了讓空間、造型更為流暢而衍生出的建築細部設計以及裝飾，每

一種機能所定義出的元素都是物質建築元素，以機能作為彼此的區分，其中，所有因為機能所

區分的建築元素皆不重複，也就是說，地板、天花板、柱、樑、牆、拱、門、窗都是明確的單

一元素，不會有既是地板又是牆面的建築元素。因此，分析因子「元素機能」為所有建築元素

皆為單一機能的相關細項：門(door)、窗(window)、柱(column)、樑(beam)、板(slab)以及牆(wall)
共六種建築元素細項因子。 

 
 本研究分析的步驟在元素機能部份，以案例中所取得的平面圖以及剖面圖作為分析主體，

將以上六種建築元素細項因子分析。分析的步驟分兩部份，第一，先找出所有的元素機能建築

元素細項因子，將所有的建築元素細項因子給予標註；第二，並分析其機能與既有元素機能中

的定義之異同。門細項因子的機能為出入口；窗細項因子的機能為採光、通風以及室內外介面；

柱、樑與板是結構機能，柱元素以點的方式垂直於地面支撐著板，樑以水平方式與柱結合成為

結構系統，板是水平支撐上面的荷重；牆建築元素細項因子以垂直方式隔間以及區分室內外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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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案例分析因子及其相對應細項因子 

 
 
 
 
 
 
 
 
 

分析因子 相關細項 

加成(addition) 

貫穿(penetration) 

彎折(bending) 

截取(intercept) 

透視(perspective) 

基本幾何 

(basic geometry) 

變形(transform) 

透明度(transparency) 

轉角(corner) 

表層(surface) 

開口(opening) 

實虛空間 

(solid and void) 

建築與基地之介面(interface between the site and 

the architecture) 
停留空間(dwelling space) 

通道(path) 

節點(nodes) 

線(line) 

面(plane) 

 
運動向度 

(movement and dimensions)

量體(volume) 

門(door) 

窗(windows) 

柱(column) 

樑(beam) 

板(slab) 

元素機能 

(function) 

牆(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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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回顧  

 
2.1 建築元素 
 
2.1.1 定義 

 
什麼是建築元素？建築元素因為不同的時代或領域而有各種不同的定義，最早被定義清楚

的說法，是將建築元素視為一種被定義明確的建築單元(unit)，且這些單元皆為建築物整體的一

部份。建築元素具有兩種層次的意義：既是獨立且定義清楚的「整體」，同時也是更大尺度與脈

絡下的「部分」(Norberg-Schulz, 1963)。在元素的定義過程之中，有幾點共通的原則：根據元

素的界定能夠更清楚地理解整體建築物，包括建築物的造型以及組織層次；建築元素的描述要

完整構成建築本體，不應有任何闕漏；依據所根據的領域與學科，選取的建築元素應該越少越

好，用最精要的定義方式定義元素(Norberg-Schulz, 1963)。換句話說，將元素劃分層級與種類

是暫時性的，因為不同的角度觀點以及不同的尺度，元素可以被拆解為更次級的元素。例如一

棟建築物在都市脈絡中可視為一個建築元素，但若單看一棟建築物又可以拆解成其他建築元素

(Norberg-Schulz, 1963)。 

 
2.1.2 影響力 

 
建築師在設計的過程之中，會根據其機能和概念之需求找出建築元素及建築元素組合的規

則及形式。換句話說，設計者會因為其設計思考訂定設計規則，根據這些規則選擇建築元素的

形式以及配置建築元素彼此間的空間關係，最後再加上機能為考量，修正它們機能的關係

(Mitchell, 1990)。不僅是建築師利用建築元素建構出一套規則，甚至是形式集成以供建築設計，

研究者亦可從已完工之建築中分析其建築元素，例如形狀文法(Shape Grammar)(Stiny and 
Gips, 1972)。研究者根據形狀文法分析出建築元素的規則，透過語法規則的推導找出使用這些

形式的可能脈絡關係。建築形狀文法的研究可以找出建築物隱藏的形狀組構規則。一旦規則被

發現了，不但可以用以區別類型，更可以利用此規則產生出許多同一類型的建築物，了解建築

元素可推論其構成方式與規則。 

 
2.1.3 非物質建築元素學派 

 
建築元素會因為不同的時代或領域而有各種不同的解讀。本節的建築元素為非物質

(non-matter)建築元素。所謂物質，即為佔有時間、空間和質量的物體，例如：電子、質子和中

子；金屬、化合物、空氣、水、建築體等等。物質皆以固體、液體或氣體相態或混合的形式呈

現。非物質建築元素學派就是在定義建築元素時，全部的定義或部分的定義屬於非佔有時間、

空間和質量的建築元素的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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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認為最原始的建築元素為點(point)、線(line)、面(plane)以及量體(volume)，並且彼

此的關係是建立在移動(move)而產生，四個建築元素也就代表了四個向度。也就是說，點移動

而成為線，此為第一個向度；線挪移(shift)而成為面，此為第二個向度；面提升(rise)而成為體，

這是第三個向度。而所有的建築都可以分解為這四個元素，而點、線、面以及量體會因為幾種

不同的操作方式而出現衍生不同的形體變化，因而是最原始的建築元素(Ching, 1979; Cha and 
Gero, 1999)。 

 
也有研究將建築元素分為三種類別：量體類型(mass)、空間類型(space)以及表層(surface)

類型。量體類型視為一個整體，是一個三度空間佔體積的「實體」(mass)，例如是古埃及時代

的金字塔(Pyramid)建築，量體整體可視為一個單一建築元素，屬於量體類型，是屬於「實」(solid)
的建築類型，實體指的是佔有時間、空間和質量的物體；空間類型(space)，是根據周圍的實體

邊界所圍塑出來的「虛」(void)的建築類型，例如大廳(lobby)，必須根據周圍的牆面圍塑出的空

間；而表層類型(surface)，視為有限的且沒有厚度的表面，表層類型的建築元素一方面可視為

區分量體類型與空間類型建築元素的次級輔助元素，另一方面也可以視情況而成為主體，例如

沿街面(street facade)的界定(Norberg-Schulz, 1963)。 

 
也有研究從自然界的觀點出發，認為最原始的建築元素是存在於自然界，且一直影響環境。

包括與建築材料有關的土地(the ground)；形塑建築虛體部分的空間(space)；與建築結構有關

的重力(gravity)；與建築方位有關的光線(light)以及與使用者需求有關的時間(time)四種自然元素

(Unwin, 1997)。 

 
研究者也有從使用者的觀點切入，認為可以將建築拆解成三種建築元素，分別為建築物內

部使用者活動的區域及身體和物質空間的構成的部份：空間(space)、使用者在空間中移動即將

發生的行為及身體在空間中的運動：運動(movement)以及使用者在建築中所發生的故事與使用

的方式：事件(event)，此學派認為建築的定義在於當空間(space)、與運動(movement)、與事

件(event)產生重合或交錯的場所，建築可分為以上三種建築元素(Tschumi, 1987)。 

 
有以建築設計者為觀點切入的觀點，認為建築物可區分為三種建築元素供建築師操作，三

種元素分別為空間(space)、活動(activities)和概念(conception)，此學派認為建築師以這三種元

素間的關係來操作建築設計，影響活動有兩種重要的向度：空間與時間。一方面移動在空間中

是屬於三度空間，包含水平、垂直以及高度；另一方面又根據時間的不同，活動也會有所不同

(Kalay and Marx, 2001; Kalay and Marx, 2003)。 

 
以上對於建築元素的觀點，有從數學幾何的觀點切入(Ching, 1979; Cha and Gero, 1999)；

也有從實與虛，以及包被實虛的皮層作為觀點(Norberg-Schulz, 1963)；有研究將環境、自然和

建築的關係一起考量，定義出自然觀點的建築元素(Unwin, 1997)，同樣的有從使用者的角度定

義建築元素(Tschumi, 1987)；或是由建築師的操作角度作為區分的依據(Kalay and Marx,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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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ay and Marx, 2003)，以上的學派視為非物質建築元素學派。 

 
2.1.4 物質建築元素學派 

 
十八世紀中期，有學者認為最早的建築元素可分為兩種，一種為建築本體(ontological)的元

素，另一種為建築表述(representation)的元素。而這兩種元素又可以衍生出各兩種最基本的建

築元素：建築本體底部的土方基礎(mound)以及覆蓋在建築物最頂層的屋頂(roof)；建築表述的

元素有二，一者為當時建築物最多人活動且聚集的中心：壁爐(hearth)，另外一個為圍塑、包被

虛空間的圍護(enclosure)(Semper, 1851)。 

 
十九世紀後，有研究將空間基本形態分解，將建築元素的定義分為：「頂面」(roof)，由外

而內看可以是建築物主要抵抗外在環境的屋頂；也可以由室內到室外是空間遮蔽元素的天花

板；「牆面」(wall)，垂直的牆面在視覺上是主要界定與圍庇空間的元素；「基面」(base level)，
亦即「地面」，可以是建築物理結構支撐或是視覺上所見的建築底座基礎，支撐使用者在建築內

的活動(Ching, 1979)。 

 
若以建築本體拆解可得的建築元素作為觀點，也可以說從使用的功能或其發揮的功能的角

度出發，建築物可拆解為板、牆、柱、拱、門、窗和裝飾等物件。建築體為這些建築元素的集

合，由這些元素可組合成建築體(Atkinson and Bagenal, 1926)。 

 
而到了以空間向度為分類的系統化分類法出現，建築元素包括水平的天花板(ceiling)、地板

(floor)以及垂直向度的牆(wall)與柱(column)，再加上與外界聯繫的元素：門(door)以及窗

(window)，總共六種建築元素，建築物便由此六種空間元素圍塑而成 (Krier, 1988)。 

 
以上對於建築元素的觀點，有從建築本體(ontological)與建築表述(representation)的元素作

為切入觀點(Semper, 1851)；也有從相對高度出發，將建築拆解成頂面、牆面、基面三部份(Ching, 
1979)；若以建築的使用功能或其發揮功能的觀點，建築物可拆解為板、牆、柱、拱、門、窗和

裝飾等物件(Atkinson and Bagenal, 1926)；亦有以空間向度為分類的系統化分類法出現，建築

元素為天花板、地板、牆、柱、門以及窗，建築物便由此六種空間元素圍塑而成 (Krier, 1988)，
以上的學派視為物質建築元素學派。 

 
2.1.5 小結 

 
建築元素的分類方式眾多，本研究初步將研究建築元素的學派分為非物質建築學派以及物

質建築學派兩大類。以上對於建築元素的觀點，包括非物質建築學派的幾何學(Ching, 1979; Cha 
and Gero, 1999)、實與虛及皮層(Norberg-Schulz, 1963)、環境和自然(Unwin, 1997)、使用者

觀點(Tschumi, 1987)以及建築師操作觀點(Kalay and Marx, 2001; Kalay and Marx, 2003)；或

是物質建築學派的建築本體與建築表述(Semper, 1851)、相對高度的觀點(Ching, 1979)、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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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tkinson and Bagenal, 1926)以及空間向度系統化(Krier, 1988)。 

 
本研究整理相關學派對於建築元素的觀點，基本上可以分為幾種建築元素定義因子，歸納

其建築元素因子為：基本幾何(basic geometry)、實虛空間(solid and void)、運動向度(movement 
and dimensions)以及元素機能(function)。 

 
建築元素學派 建築元素種類 

幾何學 點、線、面以及量體 

實與虛及皮層 量體、空間以及表層。 

環境和自然 土地、空間、重力、光線以及時間 

使用者觀點 空間、運動以及事件 

建築師操作觀點 空間、活動和概念 

建築本體與建築表述 土方基礎、屋頂、壁爐以及圍護 

相對高度 頂面、牆面、基面以及地面 

建築功能 板、牆、柱、拱、門、窗以及裝飾 

空間向度系統化 天花板、地板、牆、柱、門以及窗 
  表 2-1 建築元素學派整理 

 
2.2 建築設計媒材 
 
2.2.1 定義 

 
什麼是設計媒材？設計媒材是指在設計者的抽象概念與實際設計結果間的輔助角色。一方

面為了輔助設計師自我概念的整理與釐清；另一方面，建築師也利用設計媒材表達心中所想要

表達的概念。也就是說設計媒材即設計者與設計成果之間的媒介，是輔助設計者將概念轉化為

實際成品的工具(Schon and Wiggins, 1992; Liu, 1996)。今日建築設計媒材多元，有各種表現

方式，從傳統的筆、紙與尺規作圖，到電腦輔助設計都廣為今日建築設計所使用。如此可見，

設計媒材在設計過程是十分重要的，而不同的設計媒材會影響設計結果的呈現，例如筆、紙與

尺規作圖將會限制圖面的呈現為二度空間，配合三度空間概念模型的施作可以增加第三向度的

思考，設計媒材的選擇將對設計者的思維帶來限制同時也帶來啟發，進而影響設計者的思考模

式(Zevi, 1981; Liu, 1996; Lim, 2003)。 

 
2.2.2 非數位設計媒材 

 
建築設計媒材的歷史，現存最早的紀錄來自古埃及時期。古埃及時期的建築師使用紙筆作

為設計媒材，用以呈現最終建築設計的結果。在這個時期中，設計媒材之於建築師只是單純作

為一種紀錄工具。且古埃及時期建築設計的呈現方式已經非常接近於現今的平面圖。當圖繪製

完成之後，施工者利用繪有設計結果的圖紙進行施工，因此設計媒材亦有輔助施工的作用(M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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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Liu, 1996)。 

 
到了古希臘時期，開始出現一些非紙筆的建築設計媒材，建築師開始製作實體建築模型。

本時期的建築模型並非作為呈現建築設計造型之用，因為雖然有比例，但整體外形並不完整，

也無法輔助建築設計的過程。此階段的建築模型，是專門針對信仰宗教使用，用來作為儀式中

祭祀的道具(Liu, 1996; Smith, 2004)。古羅馬時期，從當時流傳下來的紀錄可以看到完整的建築

圖面，包括平面圖、立面圖以及剖面圖，可以說從這個時期開始，建築師開始重視使用建築設

計媒材(Vitruvius, 1960)。 

 
接下來的歌德時期，建築設計中裝飾的元素開始出現，煩瑣且精細的細部造成施工上的困

難，因此，建築設計媒材在本時期被廣泛的使用，用以輔助建築施工的過程。歷史的記載中，

截自歌德時期，建築設計媒材皆以圖面的繪製為主，且為二度空間亦即平面的呈現方式，實體

模型等其他類型的使用極少，多非作為設計媒材而作為其他使用(Lim, 2007)。 

 
文藝復興時期，建築設計與建造工法已經相當成熟，不僅是建築設計日趨複雜，單純的二

度空間圖面已經不足以說明清楚此時的細部設計，再加上結構也開始需要被研究，需要更精準

的建築呈現媒材的需要日增。當時的建築師有鑒於二度空間的設計媒材已經不敷使用，開始使

用三度空間的設計媒材，也就是實體模型作為設計媒材，以彌補二度空間平面媒材之不足。當

時的建築師為了研究結構，甚至拿掉所有多餘的裝飾，以純粹的呈現結構系統來製作模型。建

築師發現實體模型除了作為建築設計的呈現以及建築結構模擬之外，也可以作為其他考量研究

之用，例如建築比例、空間尺度甚至是光影變化 (Millon, 1994; Liu, 1996, Smith, 2004)。 

 
實體模型作為設計媒材在文藝復興時期廣泛的使用，模型的製作因為建築師及使用者的需

要開始有多種不同的用途。除了先前提到的建築設計呈現、結構系統研究、光影變化等用途之

外，文藝復興的實體模型也作為輔助設計思考的媒材，當時的建築師會利用實體模型的製作進

行建築設計的討論與研究，因此同一個建築案會有多種不同階段的模型，甚至不只是單純等比

例縮小的模型，還有可以從中間分開來體驗室內空間的剖模(Lim, 2007)。 

 
另外，建築設計中除了空間設計外，還有許多方面需要被考慮，例如量體之間的關係、顏

色或是材質。實體模型作為媒材相較於二度空間平面媒材更能夠表達多方面的思考，甚至單就

建築空間感的呈現而言，也較二度空間的圖面準確(Hohauser, 1970)。同時，實體模型相較於建

築圖面容易理解空間關係(Porter and Neale, 2000; Breen et al., 2003; Smith, 2004)。因此，實

體模型也作為建築師與業主的討論之用。 

 
二度空間的設計媒材對於設計者而言，若只能作為局部建築設計的呈現，不論是平面圖、

立面圖還是剖面圖皆無法呈現建築設計的整體感。因此，有鑒於建築圖面的不足，除了實體模

型之外，也發明了新的建築媒材表現法去呈現建築設計：透視圖。透視圖的發展一開始為中央

消點透視法，藉此方法二度空間的圖面也能夠以科學的方法紀錄三度空間(Fromme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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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媒材的歷史至此，皆為呈現設計師腦中的意念之用，部分設計媒材可以輔助建築設計，

甚至成為建築師的重要媒材(Goldschmidt, 1991; Schon and Wiggins, 1992; Goel, 1995)。但前

述所提的設計媒材仍無法脫離垂直水平或簡單幾何所組構而成的建築設計，主要原因是因為媒

材的本身限制，當時的建築師多使用紙筆尺規作圖所致。 

 
二十世紀初，當時的建築師為了要達到建築設計的突破，開始嘗試自製新的設計媒材，例

如西班牙建築師高第(Antoni Gaudi)的沙包。建築師高第利用懸掛在天花板的倒吊模型上綁著沙

包及細繩，沙包與細繩因為受到地心引力的牽引形成不同的下垂弧線，再利用當時的照片技術

將整體拍攝下來，顛倒照片後加上高第的後製處理可以用來處理特殊建築物的結構計算(Collins, 
1960; Futagawa and Borras, 1997)。 

 
即使能夠如同建築師高第一般，使用自創的設計媒材，以繪製出完整的建築圖面，與建築

師配合的施工人員仍然沒有相關技術可以按圖施工，這問題往往使建築師必須被迫更改設計以

去配合建築施工人員的施作能力。例如二十世紀中期，約翰烏戎(John Utzon)原始設計的雪梨歌

劇院原先的設計便因為當時施工技術問題而被迫更動，即使是調整之後仍需要大量實體模型及

精確建築圖面輔助(Fromonot, 1998; Murray, 2004)。 

 
建築設計媒材的使用，一方面為了輔助建築師表達心中所想要表達的概念，同時，也幫助

建築師自我概念的整理與釐清，可以說是建築師自我內在與外在環境的溝通；另一方面，建築

師也利用設計媒材與外界溝通，包括其他建築師、建築施工人員以及業主。因此，建築媒材其

中一項很重要的能力就是能夠盡量接近建築師內心的設計，另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夠呈現最後完

成的結果，例如空間尺度、光影變化、顏色以及材料質感(Liu, 1996; Bai and Liu, 1998)。以約

翰烏戎的例子，當建築設計媒材無法輔助施工建造，實體建築媒材已經無法滿足建築師的設計

需要，建築師便開始尋求其他的設計媒材。 

 
2.2.3 數位設計媒材 

 
二十世紀中期，電腦因為計算上的需要而發明。同時電腦發展迅速，為了增進人機互動而

發展出圖形化介面，因此提高了視覺回饋的能力。至此，圖形化介面對於設計領域而言已經可

以進行操作，並且成為有效的設計媒材之一(Boden, 1998)。當數位設計媒材剛開始引進設計領

域時，電腦輔助設計主要是輔助二度空間圖面的呈現，此時設計界已經出現了使用電腦輔助設

計(computer-aided design)的設計師，根據數位媒材快速複製的效率遠超過實體媒材的能力，

進而達到節省實體設計媒材為了重複繪製圖面所必須花費大量時間以及人力。同時，電腦輔助

設計 與先前實體模型的另一項優勢是能夠精準的繪製圖面，使設計師繪製心中的設計圖時更為

精準(Lim, 2007)。 

 
不但如此，設計媒材是為了幫助建築師呈現盡量接近建築師內心的設計，與能夠幫助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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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溝通最後完成的結果。數位設計媒材在這兩方面更勝於實體設計媒材，甚至對於建築師起了

積極性的影響。數位媒材相較於實體媒材更能影響建築師在概念發想的階段，能夠引發更多設

計的創造力(Manolya et al., 1998; Verstijinen et al., 1998; Chen, 2001)。 

 
法蘭克蓋瑞(Frank Gehry)是第一位將電腦視為建築設計媒材的建築師，當時法蘭克蓋瑞為

了位於巴塞隆納的大型魚型雕塑而尋求麻省理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幫助，開啟了電腦輔助建築設計(computer-aided architectural design)與電腦輔助建築製造

(computer-aided architectural manufacturing)時代的來臨。根據電腦強大的計算能力，數位媒

材得以完整地呈現建築師腦中的設計，並配合相關的數位建模軟體，以往人腦無法計算的結構

系統與形式得以實踐。 

 
到了二十世紀晚期，電腦輔助建築設計除了二度空間平面式的輔助繪製建築圖面外，相較

實體媒材也有更佳的模擬建築空間之能力。數位媒材所模擬的空間呈現方式為數位三度空間模

型，比起實體媒材也更容易快速建立以及編輯修改(Abadi, 1996)。而電腦輔助建築設計發展至

今，數位三度空間模型已經越來越接近於真實完成後的建築，無論是空間形式、光影的變化，

顏色材料或是質感，甚至可以進行動態模擬以及根據物理引擎的輔助所模擬的如重力、彈性等

物理狀態特性(Lim, 2007) 

 
2.2.4 電腦輔助設計 

 
還沒有電腦輔助設計之前，設計師在設計的過程之中，為了呈現設計與溝通的需要，必須

要不斷地重複繪製相同的圖面，耗費相當多的人力與時間做重複的內容。等到電腦發明之後，

開始有人想要利用電腦取代人力，將圖紙轉換成數位檔案，如此一來，就更方便於傳遞與複製，

這是電腦輔助設計的起源。 

 
1963 年，學界發明以感應手繪圖面時，作用在圖紙上的壓力作為輸入方式的設計媒材：壓

力板(Sketch Pad) (Sutherland, 1963)，此種壓力板讓設計者同樣以手繪的方式將輸出成數位

檔，突破以往電腦只能用鍵盤輸入或是利用寫程式控制的方式，以設計師容易理解的圖像介面，

配合輸入工具光筆的操作，在壓力板上模擬繪圖，電腦讀取光筆的座標，判別連續的座標連成

一條軌跡，並能夠即時在電腦螢幕上反應電腦讀到設計師所繪製的圖像。此為第一個電腦輔助

設計的案例，壓力板(Sketch Pad)為研究測試用仍未開發完全，而此時的設計媒材在數位空間

中仍為二度空間圖面。 

 
六零年代中期，也開始出現最簡單的三度空間數位建模方式。設計師思考設計仍然以紙筆

為主，此時的數位三度空間模型只是作為設計呈現之用，三度空間建模系統為線框造型系統

(wire-frame modeling)，此時期的電腦輔助設計已經從開始進入到應用階段。 

 
七零年代，設計師已經普遍使用電腦輔助設計進行創作，當時的三度空間建模系統為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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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系統(surface modeling)，曲面造型系統是用多個視角來描述同一件數位三度空間模型。也

就是說用三視圖等多個視角以及輔助線的幫助來表達三度空間的立體感。 

 
七零年代末期到八零年代中期，工業設計領域已經廣泛的使用電腦輔設設計進行創作，當

時的三度空間建模系統為實體造型系統(solid modeling)，主要是用在航太以及航空公司的需

要，尚未進入到建築領域。 

 
八零年代晚期至九零年代，三度空間建模系統為參數化實體造型系統(parametric solid 

modeling)。此系統有別於以往的系統之處在於，以往的建模方式均為建築設計師輸入一個指令

電腦完成一個動作，電腦只負責完成當下的指令，每一步動作都是獨立步驟，若其中一個環節

想要修改，無論步驟有無因果關係都必須重新計算；而參數化實體造型系統則是設計師輸入的

每一個步驟電腦都儲存於記憶體中，也就是說電腦記錄全部的建模過程和其中輸入的所有變

數，若設計師輸入的動作有因果關係，則可以隨時回到設計過程中的任何一個環節，更改完畢

之後，其原先後續的指令電腦會重新計算，因而省去重複動作的時間(McMahon and Browne, 
1993; Lim, 2007)。 

 
九零年代以後，三度空間建模系統為變數化實體造型系統(Variational solid modeling)，此

種建模系統較先前參數化實體造型系統開放度更大，無須每一步驟皆輸入準確的參數。因此，

在建模過程之中，數位模型尺寸是可以隨時調整與輸入的，甚至，模型間的空間關係可以用聯

立方程式的方式求解。 

 
電腦輔助設計至今經歷過多種不同階段，從原先僅僅為取代紙張節省設計師重複動作的功

能，而後數位媒材從數位二度空間進展到數位三度空間，此時電腦輔助設計已經加入實體模型

的功能。到了參數化實體造型，電腦的計算能力被用來提高設計師的能力，設計師在設計的過

程之中，可以隨時來回調整設計，此時的數位媒材能力是全新的使用方式；而變數化實體造型

系統的發明，更賦予設計師莫大的設計彈性，無論是形狀或尺度都不必受限制，隨時可以調整，

甚至只需要給予規則，電腦會計算合理的結果。不同以往的所有媒材，電腦輔助設計完全開放

了設計師的設計思維，進而創造出不同以往的空間形式。 

 
時代 設計媒材 設計媒材影響 

古埃及時期 圖面 紀錄 

古希臘時期 實體模型 宗教祭祀 

古羅馬時期 專業圖面 建築圖系統建立 

文藝復興時期 實體建築模型及透視圖 設計思考 

二十世紀初 自製設計媒材 既有空間設計突破 

二十世紀中 數位設計媒材 設計圖面(節省時間、人力) 

六零年代 線框造型系統 數位化手繪圖 

七零年代 曲面造型系統 數位化三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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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零年代 實體造型系統 數位空間擬真 

九零年代 參數化實體造型系統 彈性數位三度空間建模 

二十一世紀 變數化實體造型系統 依變數創造多個建築設計 
  表 2-2 電腦輔助設計年代表 

 
2.2.4 小結 

 
設計媒材是指在設計者的抽象概念與實際設計結果間的輔助角色，一方面為了輔助設計師

自我概念的整理與釐清；另一方面，建築師也利用設計媒材表達心中所想要表達的概念(Schon 
and Wiggins, 1992; Liu, 1996)。設計媒材的選擇將對設計者的思維帶來限制同時也帶來啟發，

進而影響設計者的思考模式(Zevi, 1981; Liu, 1996; Lim, 2003)，從最早的設計媒材之於建築師

只是單純作為一種紀錄工具(Millon, 1994; Liu, 1996)；然後開始製作建築模型，但此時並非有助

於建築設計(Liu, 1996; Smith, 2004)；之後實體模型作為設計媒材，以彌補二度空間平面媒材之

不足 (Millon, 1994; Liu, 1996, Smith, 2004)；之後，新的建築媒材透視圖出現，開始有助於輔

助設計思考(Frommel, 1994)。二十世紀，建築師為了要達到建築設計的突破，開始嘗試自製新

的設計媒材(Collins, 1960; Futagawa and Borras, 1997)，但新的媒材仍舊沒有突破設計師思考

的窠臼。 

 
數位媒材出現，並且成為有效的設計媒材之一(Boden, 1998)。一開始電腦輔助設計僅僅輔

助二度空間圖面的呈現，節省實體設計媒材為了重複繪製圖面所必須花費大量時間以及人力，

同時，建築圖面也更為精準(Lim, 2007)，然後，數位媒材對於建築師起了積極性的影響，引發

更多創造力(Manolya et al., 1998; Verstijinen et al.,1998 ; Chen, 2001)。到了二十世紀晚期，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有更佳的模擬建築空間之能力，比起實體媒材也更容易快速建立以及編輯修

改(Abadi, 1996)。電腦輔助設計後期，電腦的計算能力被用來提高設計師的能力，可以隨時來

回調整設計；現今，只需要給予設計規則，電腦會計算合理的結果，達到了電腦自行做設計的

程度，設計師只需要挑選計算後符合的結果。 

 
 實體設計媒材已經有上千年的歷史，而且在數位媒材出現前，建築師一直使用實體媒材進

行建築設計，而後數位媒材的出現，對於建築師在抽象概念與實際設計結果間激發了新的空間

可能以及新的創造力。建築數位媒材至今(2008)不到五十年，使用數位媒材的建築師所設計的

建築物陸續出現以及完工。數位建築的時代來臨(Liu, 2006)，建築已經出現相關研究仍少，本

研究希望討論與比較實體媒材與數位媒材之間的異同以及其對於建築設計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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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數位建築案例 

 
本研究所選擇的研究方法為案例分析，根據分析這些案例，找出其中的建築元素。由於建

築元素在設計過程中的使用，影響因素眾多。可能因為個人風格(Liu, 2006)或是因為美學、工

程、社會、科學、哲學等等(Liu,2007)因素。因此，選擇同一位建築師將可以避免所有其他的因

子影響分析結果，將所有的問題單純化，限定在設計媒材使用的不同。針對數位媒材與非數位

媒材所產生的建築元素，一種案例以數位媒材進行設計創作的為主；另一種則以非數位媒材進

行創作。針對這兩種建築類型進行分析。而本章即針對非數位建築案例進行分析。 

 
 建築元素的定義：是一種被定義明確的建築單元(unit)，且這些單元皆為建築物整體的一部

份(Norberg-Schulz, 1963)。因此，要了解建築元素，必須要從建築體著手，本研究所選擇的研

究方法為案例分析，進而分析這些案例，找出其中的建築元素。本研究希望探討，是否有因為

使用的媒材不同：數位媒材與非數位媒材，而產生無法被既有的建築元素定義的建築元素，並

比較這些新的建築元素與既有的、已定義的建築元素有何不同？ 

 
本研究以 a+u 雜誌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所刊登的建築物為採樣母群。統計西元

1977 至 2007 年共三十年份的 a+u 雜誌進行分析，將每一位當代使用數位媒材的建築師出現在

a+u 雜誌上的刊登次數作排序，並且在先前使用非數位媒材進行設計，於電腦輔助建築設計時

代以後，設計媒材則改為數位媒材之建築師。選擇符合前述資格的前五位建築師進行案例分析，

並選擇每一位建築師已完工的實體建築各兩案共十案，比較同一位建築師在尚未使用數位媒材

進行設計時的建築設計與使用數位媒材進行設計。 

 
 本研究將會以五點建築元素分析因子分析五棟非數位建築案例，以既有的定義分解建築案

例，試圖研究既有的定義與非數位建築案例以及數位建築內的建築元素之差異，之後再將分析

結果相互比對，已提出對數位建築元素的進一步解讀與論述。 

 
(1) 基本幾何(basic geometry)：基本幾何形為圓形(circle)、三角形(triangle)以及方形(square)，

歸納建築元素為基本幾何形體所構成(Ching, 1979)。而基本幾何形體會因為幾種不同的操

作方式而出現衍生的形體變化，相關細項包括加成(addition)、貫穿(penetration)、彎折

(bending)、截取(intercept)、透視(perspective)以及變形(transform)共六種細項因子(Krier, 
1988)。 

 
(2) 實虛空間 (solid and void)：實虛空間的相關細項包括透明度(transparency)、轉角(corner)、

表層(surface)、開口(opening)以及建築物與建築基地間的介面關係(Interface between the 
site and the architecture)共五種建築元素細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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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動向度 (movement and dimensions)：分析因子「運動向度」的相關細項為停留空間

(dwelling space)、通道(path)、節點(nodes)、線(line)、面(plane)以及體(volume)共六種建

築元素細項因子。 

 
(4) 元素機能(function)：分析因子「元素機能」為所有建築元素皆為單一機能的相關細項：門

(door)、窗(window)、柱(column)、樑(beam)、板(slab)以及牆(wall)共六種建築元素細項因

子。 

 
3.1 非數位建築分析 
 
3.1.1 雙子藝廊 

 
本件非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雙子藝廊(Gemini G.E.L)，是西元 1979 年由建築師法蘭克蓋瑞

(Frank O. Gehry)在美國加州洛杉磯所建的複合建築案，主要建築材料的使用包括木頭的框架以

及混凝土及灰泥粉刷表層。本案原址即有一間版畫藝術公司的建物，法蘭克蓋瑞受委託改建之，

業主是版畫藝術家，本案之複合機能包括工作室、儲藏室以及畫廊(圖 3-1)。 

 

 
  圖 3-1 雙子藝廊 

 
(1)基本幾何 

 
從圖 3-2 的雙子藝廊基本幾何圖中圖 3-2A 至圖 3-2D 中可以得知本案例由多個基本幾何：

矩形所組構而成；分析本案之建築元素形體之組成，在平面分割方面可由圖 3-2A 和圖 3-2B 中

運用基本幾何形體矩形再經過「截取」後成為 L 型配置；在圖 3-2C 的三樓配置中用「貫穿」手

法置入天窗；關於圖 3-2B 和圖 3-2C 綠色的部份，是特別經過「彎折」將矩形轉了一個角度，

其餘皆以垂直水準處理。在本案例中，沒有使用基本幾何的「加成」、「透視」以及「變形」。本

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2 雙子藝廊基本幾何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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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虛空間 

 
從圖 3-3 的雙子藝廊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兩種：

完全不透明以及完全透明，前者例如混凝土部分(圖 3-3A)；完全透明例如玻璃部分(圖 3-3C 天

窗)。在「轉角」部份，本案例皆以九十度相接(圖 3-3A)；在「表層」部分，本建築案例的表層

為部分封閉(圖 3-3B)，開口佔表層的比例，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與週遭環境主要是以同樣

的水平垂直分割立面來呼應週遭環境。在建築物與地面之介面部分，由於本案例基地位於坡地，

非水平地面(圖 3-3B 黃色部份)，但本案例仍以垂直水準於鉛垂線的手法，進行配置。在「開口」

方面，本案例並沒有特別的運用。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

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3 雙子藝廊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3-4 的雙子藝廊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

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一樓平面如圖 3-4A、圖 3-4B 和圖 3-4C 所示，二樓平面圖如圖 3-4D
以及圖 3-4E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留空間，黃色部份是通道，綠色為節點，停留空間：通道：節

點的比例為 20: 17.2: 1，停留空間與通道的面積在一樓平面的部份幾乎相等，通道空間稍大些，

兩者比例為 1: 1.15。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例中所有線條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

分析上，皆為平面，只有兩個軸向有變化，第三向度保持一致。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每

一個量體都是由六面體組成，屬於基本幾何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

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4 雙子藝廊運動向度圖 

 

A B 

 A 

C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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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素機能 

 
從圖 3-5 的雙子藝廊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不同建築

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樑」為紫色、

「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3-5A、圖 3-5B 以及圖 3-5C)。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

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5 雙子藝廊元素機能圖 

 
3.1.2 四號住宅 

 
本件非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四號住宅(House VI)，是西元 1975 年由建築師彼得艾森曼

(Peter Eisenman)在美國康乃狄克州康沃爾郡所建的住宅案，建築材料的使用包括木頭的框架

以及夾板。本案之設計理念是實踐了建築師的建築理論，以單純的幾何規則設計，並模糊了室

內外之分界(圖 3-6)。 

 

 
  圖 3-6 四號住宅 

 
(1)基本幾何 

 
從圖 3-7 的四號住宅基本幾何圖中，可以分析出圖 3-7A 圖、圖 3-7B、圖 3-7C、圖 3-7D

和圖 3-7E 中可以得知本案例之建築元素由多個基本幾何：矩形所組構排列而成；分析本案之建

築元素幾何之組成，在平面分割方面從圖 3-7A 和圖 3-7B 中，以直線分割為基礎，分割成多個

基本幾何形體矩形，也因此，在平面上有多條單線。矩形與矩形之間再經過「加成」細項因子

處理形成基本平面；在剖面及立面方面可以從圖 3-7C、圖 3-7D 以及圖 3-7E 中得知，同樣皆為

垂直水準的分割方式，構成多個矩形空間。在本案例中，沒有使用基本幾何的「貫穿」、「彎折」、

「截取」、「透視」以及「變形」之手法。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

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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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7 四號住宅基本幾何圖 

 
(2)實虛空間 

 
 從圖 3-8 的四號住宅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三種：

完全不透明、部份不透明以及完全透明，前者例如混凝土牆(圖 3-8A)；部份透明例如天窗及部

分玻璃(圖 3-8C 及圖 3-8D)；完全透明例如玻璃部分(圖 3-8E)。在「轉角」部分，本案例所有

牆面轉角皆以九十度直角方式相接。在「表層」方面，本案例採用整面牆單一材質的方式，例

如整面玻璃牆或是整面混凝土牆(圖 3-8D)。在「開口」部分，本案例是由多個板材所組構而成，

板材與板材間運用垂直水準的方式卡接，進而產生許多舉行的空隙，在空隙間再放上部份透明

或完全透明的玻璃 (圖 3-8D)；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本案例週遭沒有連接其他建物，週遭

環境皆為自然景觀，建築師採用人為與自然對話的方式呼應週遭環境，因此造型為幾何形體以

及純粹的顏色。在建築物與地面的介面部分，採用將建物墊高的手法，將地面加高(圖 3-8B)。
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8 四號住宅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3-9 的四號住宅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

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如圖 3-9A 至圖 3-9F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留空間，黃色部份是通道，

綠色為節點，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1.49: 1.19: 1。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

例中所有線條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

例為多種板塊互相卡接，屬於布林基本幾何，而互相卡接也使得量體碎化，因此量體感極低。

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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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9 四號住宅運動向度圖 

 
(4)元素機能 

 
從圖 3-10 的四號住宅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不同建築

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樑」為紫色、

「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3-10A、圖 3-10B 以及圖 3-10C)。本案例之特殊之處在於「牆」

的運用，「柱」細項元素因子在本案室內不被獨立存在，有些具有「柱」機能的，實質上為「牆」

經過截取之後的結果。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

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10 四號住宅元素機能圖 

 

3.1.3 雙層露臺別墅 

 
本件非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雙層露臺別墅(Two Patio Villas)，是西元 1988 年由建築師瑞姆

庫哈斯(Rem Koolhaas)在荷蘭鹿特丹所建的雙併建築案，主要建築材料的使用包括金屬與混凝

土的牆體以及為了不同透光程度需要的各種玻璃。本案特別之處在於有兩個不同高差的入口與

面向，一側面對高速公路另一側面對樹林，建築師根據不同程度的採光與透明度調整視覺上的

穿透程度。本案包括兩個同樣設計之住宅案，本研究僅分析其中一棟建築(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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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 雙層露臺別墅 

 
(1)基本幾何 

 
從圖 3-12 的雙層露臺別墅基本幾何圖中，可以分析出圖 3-12A、圖 3-12B、圖 3-12C 和

圖 3-12D 圖中可以得知本案例之建築元素由多個基本幾何：矩形所組構排列組合而成；分析本

案之建築元素幾何之組成，在平面分割方面從圖 3-12A 圖和圖 3-12B 圖中，以基本幾何形體矩

形為基礎，經過「加成」與「貫穿」後成為平面配置；在立面方面可以從圖 3-12C 圖以及圖 3-12D
圖中得知，垂直水準的分割方式同樣經過形成「加成」與「貫穿」多個矩形。在本案例中，沒

有使用基本幾何的「彎折」、「截取」、「透視」以及「變形」之手法。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

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12 雙層露臺別墅基本幾何圖 

 
(2)實虛空間 

 
從圖 3-13 的雙層露臺別墅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有四

種：從完全透明到完全不透明共有五種材質，分別是透明玻璃、磨砂玻璃、青色玻璃、金屬夾

絲玻璃以及混凝土牆面，提供不同程度的視覺穿透效果(圖 3-13C 以及圖 3-13D)。在「開口」

方面，本案例因為基地高地差的關係，有一前一後兩個主入口(圖 3-13A 以及圖 3-13B)。在「建

築與基地之介面」，本案例週遭環境為自然景觀，因此建築師採用人造物對比自然的方式設計造

型，因此本案例造型為幾何造型(圖 3-13A)。在動線與週遭道路關係部分，同樣因為基地高低差

之故，因此動線也分為前後兩條動線，較高的動線是以人行為主(圖 3-13A)，而較低的動線是以

車行為主，包括停車部分(圖 3-13B)，因此動線的安排與基地緊密結合 。在「轉角」、「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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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面，本案例並沒有特別的運用。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

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13 雙層露臺別墅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3-14 的雙層露臺別墅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

「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如圖 3-14A 至圖 3-14F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留空間，黃色部份

是通道，綠色為節點，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10.3: 1.5: 1，將動線放於中間，兩旁為

停留空間，仲介於動線與停留空間的部份為節點。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例中所有線

條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每一個量體都是

由六面體組成，屬於基本幾何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

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14 雙層露臺別墅運動向度圖 

 
(4)元素機能 

 
從圖 3-15 的雙層露臺別墅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不同

建築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樑」為

紫色、「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3-15A、圖 3-15B、圖 3-15C 以及圖 3-15D)。本案例根據

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15 雙層露臺別墅元素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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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馬入澤之屋 

 
本件非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馬入澤之屋(House in Magomezawa)，是西元 1986 年由日籍

建築師伊東豐雄(Toyo Ito)在日本馬入澤地區所建的住宅案，主要建築材料的使用包括表層的混

凝土以及鋼骨框架。建築基地位元於一塊新興開發的住宅區，業主是一對夫婦的住宅，包括兩

間房間、入口玄關、陽台以及一套共用衛浴(圖 3-16)。 

 

 
  圖 3-16 馬入澤之屋 

 
(1)基本幾何 

 
從圖 3-17 的馬入澤之屋基本幾何圖中，可以分析出圖 3-17A 至圖 3-17F 中可以得知本案

例之建築元素由多個基本幾何：矩形以及圓形變形而成的橢圓形所組構而成；分析本案之建築

元素形體之組成，在立面造型方面可由圖 3-17C 和圖 3-17D 中明顯看出運用基本幾何形體圓形

利用「透視」後成為橢圓形建築元素，再經過「截取」的手法將橢圓形之下半部「截取」之，

使建築元素成為兩個連續的弧形。而在本案例中，沒有使用基本幾何的「加成」、「貫穿」、「彎

折」以及「變形」之手法。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

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17 馬入澤之屋基本幾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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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虛空間 

 
從圖 3-18 的馬入澤之屋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三

種：完全不透明、部份透明以及完全透明，前者例如混凝土部分(圖 3-18A 牆面)以及金屬部分(圖
3-18B 屋頂)；部份透明例如金屬網格(圖 3-18C)；完全透明例如玻璃部分(圖 3-18A)。在「轉角」

部分，本案例所有轉角皆以九十度直角方式相接，且完全封閉。在「表層」部分，本案例在混

凝土的應用上有所不同，室外的部分採用清水混凝土(圖 3-18D)；室內的部份則是上了粉刷(圖
3-18A)，兩種不同的「表層」處理手法，可以用來判別室內室外，依照開放的程度，屬於部份

開放。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本案例與週遭建築採用不同的材料以及設計手法。在建築物與

地面的介面部分，本案例採用灌模的手法，將地面加高。在「開口」方面，本案例並沒有特別

的運用。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

之部分。 

 

    
  圖 3-18 馬入澤之屋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3-19 的馬入澤之屋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

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如一樓平面分析圖 3-19A 和圖 3-19B 以及二樓平面圖 3-19C 以及圖

3-19D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留空間，黃色部份是通道，綠色為節點，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

比例為 2.72: 1: 0。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可分為兩種：直線以及仍屬於基本幾何內的拋物

線，除了屋頂的兩個拋物線外，其餘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皆為平面，只有兩個

軸向有變化，第三向度保持一致。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每一個量體都是由六面體組成，

屬於基本幾何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

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19 馬入澤之屋運動向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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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素機能 

 
從圖 3-20 的馬入澤之屋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不同建

築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樑」為紫

色、「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3-20A、圖 3-20B 以及圖 3-20C)。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

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20 馬入澤之屋元素機能圖 

 
3.1.5 維特拉消防站 

 
本件非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維特拉消防站(Vitra Fire Station)，是西元 1990 年由伊拉克裔

建築師札哈哈蒂(Zaha Hadid)在德國所設計的公共建築案，主要建築材料的使用以混凝土為

主，配合部分金屬材料。本案位於工業區中，建築師想要根據此設計連接鄰近建物，有和諧於

週遭環境又有獨特特色。另外一個特色是建築師希望能以虛空間連結建築物內部與外部，而並

非單設計建築內部，也同時考慮與街道、周圍環境的關係(圖 3-21)。 

 

  
  圖 3-21 維特拉消防站 

 
(1)基本幾何 

 
從圖 3-22 的維特拉消防站基本幾何圖中，可以分析出圖 3-22A、圖 3-22B、圖 3-22C 和

圖 3-22D 中可以得知本案例之建築元素由基本幾何觀點有三種出發點，分別以紅色、綠色以及

藍色分析線標註之。紅色分析線以平行線為主；可以組成矩形或經過「透視」細項因子成為梯

形；綠色分析線以基本幾何三角形為主；藍色分析線為基本幾何矩形之「變形」。在本案例中，

沒有使用基本幾何的「加成」、「貫穿」、「彎折」以及「截取」手法。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

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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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2 維特拉消防站基本幾何圖 

 
(2)實虛空間 

 
從圖 3-23 的維特拉消防站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

兩種：完全不透明以及完全透明，前者例如混凝土牆部分(圖 3-23A)；完全透明例如玻璃部分(圖
3-23C 左)。在「轉角」方面，本案例因為多塊三角形板以及在平面配置中也有許多銳角的角落

空間，因此本案在「轉角」的處理少有九十度直角，形成強烈透視感(圖 3-23B)。在「開口」方

面，本案例採用同一面牆同樣材質的方式處理開口，因此，不是一整面混凝土牆就是一整面玻

璃。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方面，本案例在動線與週遭道路關係上，採用跨度極大的出簷，

因此能將建築與週遭的道路中，創造出所謂的中介空間，形成半戶外場域，連結聯外動線導引

至建築中。在「表層」方面，本案例並沒有特別的運用。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

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23 維特拉消防站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3-24 的維特拉消防站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

「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如一樓平面圖 3-24A 至圖 3-24C 圖以及二樓平面圖 3-24D 至圖

3-24F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留空間，黃色部份是通道，綠色為節點，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

比例為 1.2: 1.1: 1，本案三種空間的比例幾乎相等。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例中所有線

條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面的形狀基本有兩種，四邊形以及三角形，皆為平面。

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為多種板塊互相卡接，因此量體感薄弱，屬於布林基本幾何。

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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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4 維特拉消防站運動向度圖 

 
(4)元素機能 

 
從圖 3-25 的維特拉消防站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不同

建築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樑」為

紫色、「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3-25A、圖 3-25B 以及圖 3-25C)。本案例之特殊之處在於

「柱」的運用，「柱」細項元素因子在本案室內幾乎不被獨立存在，但在主入口附近卻有許多垂

直與有角度的柱列(圖 3-25C)，強化了入口意象，且本身機能反而弱化成為裝飾的一部份。本案

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3-25 維特拉消防站元素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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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討論與歸納 
  
 有關非數位建築案例部份，本研究選擇了五位建築師各一個案例共五個案例，包括法蘭克

蓋瑞的雙子藝廊、彼得艾森曼的四號住宅、瑞姆庫哈斯的雙層露臺別墅、伊東豐雄的馬入澤之

屋以及札哈哈蒂的維特拉消防站。五個建築案例透過四項建築元素因子進行分析，包括：基本

幾何(basic geometry)、實虛空間(solid and void)、運動向度(movement and dimensions)以及

元素機能(function)，每一項再以細項建築元素因子進行剖析，得到以下結論： 

 
(1) 基本幾何(basic geometry)：非數位建築案例之平面以及立面多以基本幾何構成。歸納與

分析此現象是由於非數位媒材的限制與機能，因此非數位建築案例的基本幾何多以矩形為

主，少數案例有圓形及三角形。 
 
以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歸納案例雙子藝廊，此案例之建築元素由多個基本幾何：矩形所組

構排列組合而成，案例的參考線分析是由媒材的限制與機能得出，垂直水平的切割形成多個矩

形。案例雙子藝廊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

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四號住宅，此案例之建築元素也同樣由多個基本幾何：矩形所組構排列而成，但不

同於案例雙子藝廊的參考線，本案例參考線是由水平以及鉛直線而得出，平立面以及空間的尺

度是經過建築師運用幾何造型的排列組合而得。案例四號住宅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

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雙層露臺別墅，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同樣由由多個基本幾何：矩形所組構排列組合而

成。本案例參考線與雙子藝廊的參考線相同，參考線由媒材的限制與機能得出，案例雙層露臺

別墅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馬入澤之屋，此案例之建築元素由多個基本幾何：矩形以及圓形變形而成的橢圓形

所組構而成，本案例參考線與雙子藝廊的參考線相同，參考線由媒材的限制與機能得出。案例

馬入澤之屋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維特拉消防站，此案例之建築元素由基本幾何觀點有三種出發點：平行線，可以組

成矩形或梯形；基本幾何三角形；變形基本幾何矩形。分析此案例的結果，參考線由媒材的限

制與機能得出。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

未定義之部分。 

 
(2) 實虛空間(solid and void)：非數位建築案例在轉角部份，面與面相接多呈九十度且介面清

楚；開口皆呈現垂直水平；建築與基地之介面多採用週遭環境融合的方式進行設計。歸納

與分析轉角與開口的現象是由於非數位媒材的限制與機能以及為了施工方便，因此角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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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垂直水平，而若基地周遭的建築物也是以同樣的非數位設計媒材進行設計，會因為有

同樣風格，產生與週遭環境融合的感覺；但是若周遭環境為自然環境，則會產生強烈對比。 
 

以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歸納案例雙子藝廊，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兩種：完

全不透明以及完全透明。在「轉角」部份，本案例皆以九十度相接。在「表層」部分，本建築

案例的表層為部分封閉。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是以水平垂直分割立面來呼應週遭環境。在

建築物與地面之介面部分，以垂直水準於鉛垂線的手法，進行配置。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

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四號住宅，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三種：完全不透明、部份不透明

以及完全透明。在「轉角」部分，本案例所有牆面轉角皆以九十度直角方式相接。在「表層」

方面，本案例採用整面牆單一材質的方式。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本案例週遭沒有連接其他

建物，週遭環境皆為自然景觀，建築師採用造型為幾何形體以及純粹的顏色。在建築物與地面

的介面部分，採用將建物墊高的手法，將地面加高。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

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雙層露臺別墅，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有四種：從完全透明到完全不透

明共有五種材質，分別是透明玻璃、磨砂玻璃、青色玻璃、金屬夾絲玻璃以及混凝土牆面，提

供不同程度的視覺穿透效果。在「開口」方面，有兩個主入口。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本案

例週遭環境為自然景觀，因此建築師採用人造物對比自然的方式設計造型，因此本案例造型為

幾何造型。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

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馬入澤之屋，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三種：完全不透明、部份透明

以及完全透明。在「轉角」部分，本案例所有轉角皆以九十度直角方式相接，且完全封閉。在

「表層」部分，以兩種不同的「表層」處理手法，可以用來區分室內外。在「建築與基地之介

面」，本案例與週遭建築採用不同的材料以及設計手法。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

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維特拉消防站，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兩種：完全不透明以及完全

透明。在「轉角」方面，本案例因為多塊三角形板以及在平面配置中也有許多銳角的角落空間，

因此本案在「轉角」的處理少有九十度直角。在「開口」方面，本案例採用同一面牆同樣材質

的方式處理開口。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方面，本案例在動線與週遭道路關係上，採用跨度

極大的出簷，因此能將建築與週遭的道路中，創造出所謂的中介空間，形成半戶外場域，連結

聯外動線導引至建築中。在「表層」方面，本案例並沒有特別的運用。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

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3) 運動向度(movement and dimensions)：非數位建築案例線條多以直線構成；所有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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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平面；量體感弱，建築造型多由板片組成，因此量體碎化成多個平面。歸納與分析是

由於非數位媒材的限制與機能，因此運動向度多為直線以及由直線所構成的平面，而量體

感的塑造，同樣是因為非數位媒材的使用，導致於空間多由平面所構成，量體感因而減弱。 
 

以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歸納案例雙子藝廊，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

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20: 17.2: 1，停留空間與通道的面積在

一樓平面的部份幾乎相等，通道空間稍大些，兩者比例為 1: 1.15。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

本案例中所有線條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

屬於基本幾何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

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四號住宅，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

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1.49: 1.19: 1。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例中所有線條

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為多種板塊

互相卡接，屬於布林基本幾何，而互相卡接也使得量體碎化，因此量體感極低。本案例根據運

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雙層露臺別墅，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

上，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10.3: 1.5: 1，將動線放於中間，兩旁為停留空間，仲介於

動線與停留空間的部份為節點。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例中所有線條皆為直線。在「面」

的元素分析上，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屬於基本幾何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

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馬入澤之屋，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

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2.72: 1: 0。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可分為兩種：直線以及

仍屬於基本幾何內的拋物線，除了屋頂的兩個拋物線外，其餘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

上，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屬於基本幾何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

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維特拉消防站，此案例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1.2: 1.1: 1，本案三種空

間的比例幾乎相等。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例中所有線條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

分析上，面的形狀基本有兩種，四邊形以及三角形，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

案例為多種板塊互相卡接，因此量體感薄弱，屬於布林基本幾何。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

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4) 元素機能(function)：非數位建築案例之建築元素之單元清楚，易於根據各種機能拆解每一

案例內之建築元素。歸納與分析是因為在非數位媒材所創造的建築元素造型清楚，建築元

素隨著機能賦予其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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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歸納案例雙子藝廊、雙層露臺別墅以及馬入澤之屋，此三個非數位

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四號住宅，此案例之特殊之處在於「牆」的運用，「柱」細項建築元素因子在本案

室內不被獨立存在，有些具有「柱」機能的，實質上為「牆」經過截取之後的結果。本案例根

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雙層露臺別墅，此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

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馬入澤之屋，此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

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維特拉消防站，此案例之特殊之處在於「柱」的運用，「柱」細項建築元素因子在

本案室內幾乎不被獨立存在，但在主入口附近卻有許多垂直與有角度的柱列(圖 3-25C)，強化了

入口意象，且本身機能反而弱化成為裝飾的一部份。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

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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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數位建築案例 

 
 本章針對數位建築案例進行分析。希望探討是否有因為使用的媒材不同：數位媒材與非數

位媒材，而產生無法被既有的建築元素定義的建築元素，並比較這些新的建築元素與既有的、

已定義的建築元素有何不同？ 本研究將會以五點建築元素分析因子分析五棟數位建築案例，以

既有的定義分解建築案例，試圖研究既有的定義與非數位建築案例以及數位建築內的建築元素

之差異，之後再將分析結果相互比對，已提出對數位建築元素的進一步解讀與論述。五點建築

元素分析因子及其相關細項分別為基本幾何(basic geometry)、實虛空間 (solid and void)、運動

向度(movement and dimensions)以及元素機能(function)。 

 
4.1 數位建築分析 
 
4.1.1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 

 
本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荷蘭國際辦公大樓(Nationale-Nederlanden Office Building)，是由

建築師法蘭克蓋瑞(Frank O. Gehry)所設計，基地位元於在捷克布拉格，全案於西元 1995 年完

工，主要建築材料的使用包括鋼構的框架、以及自由曲面玻璃。本案例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為戰

後重建計劃，機能包含書店、藝廊、多用途商店(圖 4-1)。 

 

 
圖 4-1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 

 
(1)基本幾何 

 
從圖 4-2 的荷蘭國際辦公大樓基本幾何圖中，可以分析出圖 3-25A、圖 3-25B、圖 3-25C、

圖 3-25D 以及圖 3-25E 中，分析本案之建築元素形體之組成。無論是平面圖(圖 3-25A 以及圖

3-25B)、剖面圖(圖 3-25C 以及圖 3-25D)以及立面圖(圖 3-25E)皆有兩種顏色：由直線所組成紅

色線條與自由曲線組成的綠色線條。紅色分析線除了因為基地形狀限制而在基地線上有些許角

度，其餘皆為水準垂直曲線，形成多個矩形空間；綠色分析線則完全由自由曲線所構成，其自

由的程度無法用「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中的任何一項細項因子解釋之，特別是立面的視窗

排列方式(圖 3-25E)，雖然每個視窗皆為矩形，但高低不同形成如同曲線般的效果。而在本案例

中，沒有使用任何基本幾何的細項因子。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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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基本幾何」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有無法定義之部分。 

 

     
圖 4-2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基本幾何圖 

 
(2)實虛空間 

 
從圖 4-3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

為兩種：完全不透明、完全透明，完全不透明例如混凝土預鑄牆面(圖 4-3A，牆面部份)；完全

透明例如玻璃部分(圖 4-3A 窗戶部分)。在「轉角」部分，本案例在對外部份，例如陽台，轉角

多以自由角度處理(圖 4-3B 綠色部分)。在「表層」部分，本案例對於表層和內部空間是兩種處

理方式(圖 4-3B)，表層為自由曲面，可依據外型分為三大部分(圖 4-3C)，屬於部份開放。在「開

口」方面，立面上有許多大小不一的矩形開口，高低錯落形成動態效果，在地面層的主要入口

部分有許多落柱(圖 4-3D)，落柱間錯開的縫隙形成另一種入口意象，無法定義屬於何種開口。

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本案例地面層與其他樓層的處理方式不同(圖 4-3D 以及圖 4-3E)，在

立面與遭遭環境之介面的部份，本案例是採用完全不同於遭遭環境的方式進行設計，因此本案

例在基地環境中十分醒目。在建築物與地面之介面部分，地面層有許多落柱，從立面上塑造建

築被「架高」於基地上的感覺，在動線與週遭道路關係部份，由於地面層出入口的部份佔據整

個一樓，因此整個沿街面一樓部分都可視為入口。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

果，無法將本案例完整詮釋，在開口部分有無法定義之部分。 

 

      
圖 4-3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4-4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

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可分為兩種區域討論：地面層(圖 4-4A、圖 4-4B 以及圖 4-4C)
與其他辦公區域(圖 4-4D、圖 4-4E 以及圖 4-4F)，紅色部分是停留空間，黃色部份是通道，綠

色部分為節點，地面層之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8.11: 21.77: 1；辦公空間之停留空間：

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23.66: 6.59: 1，由此可知，地面層之部分多為動線區域，辦公區域多為停

A 

A 

B C D E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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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空間。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可分為兩種：直線以及自由曲線，直線部分是在室內，而

自由曲線位於立面。在「面」的元素分析上，自由曲面的立面帷幕牆，形成與其他沿街面簡單

幾何且單由水準垂直分割的建築物不同，是曲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因為立面

上有許多開口，因而減弱了量體感，屬於自由形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

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4-4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運動向度圖 

 
(4)元素機能 

 
從圖 4-5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不

同建築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樑」

為紫色、「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4-5A、圖 4-5B 以及圖 4-5C)。本案例可區分為兩大部

分，地面層以及其他樓層，其他樓層部分沒有特別的處理手法，但地面層部分有許多不規則之

落柱，形成「柱」與「門」無法加以區分之結果。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

果，無法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關於「柱」與「門」必須再加以定義。 

 

   
圖 4-5 荷蘭國際辦公大樓元素機能圖 

 
4.1.2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 

 
本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The Aronoff Center for Design and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是由建築師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所設計，基地位於於在

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內，全案於西元 1996 年完工，主要訴求為擴建原本校舍，增加新機

能如展覽廳、圖書館、劇場、工作室以及辦公空間(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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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 

 
(1)基本幾何 

 
從圖 4-7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基本幾何圖中，可以分析出圖 4-7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

中心基本幾何圖 4-7A 及圖 4-7B 中，分析本案之建築元素形體之組成。在平面圖(圖 4-7A)中，

有兩種顏色的線條：紅色以及藍色，紅色線條為矩形經過「彎折」、「截取」以及「變形」後的

自由曲線四邊形；藍色線條為原有建物之輪廓線，兩種線條都經過多次「加成」、「貫穿」以及

「截取」後，經過電腦輔助設計及計算，疊出圖 4-7A 的分析線條。因此，分析的結果得知，平

面圖由這兩種基本形狀疊合，線條也多為源自於此兩種原型。本案例在剖面圖(圖 4-7B)中也採

用同樣的手法，經過「彎折」、「截取」以及「變形」最後再整理而成。只是因為使用上的需要，

因此剖面圖除了兩種形狀的疊合(藍色以及黃色)，還加上垂直水準的紅色線條。本案例中，沒有

「透視」基本幾何細項因子。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將本案例完

整詮釋，因為本案例之設計產生方式是經由電腦輔助設計計算所得，無法用基本幾何建築元素

因子分析之。 

 

  
圖 4-7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基本幾何圖 

 
(2)實虛空間 

 
從圖 4-8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

度」分為兩種：完全不透明、完全透明，完全不透明例如外牆(圖 4-8A，牆面部份)；完全透明

例如玻璃部分(圖 4-8B，天窗部分)。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處理轉角角度自由，因為是經過

多種同樣圖形經過加成、貫穿以及截取後再經過電腦數學運算方式旋轉後，疊合而成。因此，

轉角之角度多非九十度直角(圖 4-8A)。在「表層」方面，本案有部分室內之開口，是由牆體與

牆體間的縫所產生，錯開的縫隙形成另一種開口，屬於部分封閉，因為設計手法，經過疊合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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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結果，表層彷彿是很多層建築皮層之疊合，表層碎化成很多平面，包括顏色以及開口的處

理方式(圖 4-8A)。在「開口」方面，平面因為疊合所產生的結果，經過整理後，產生建物中間

的大型開口，也就是形成中庭(圖 4-8C)。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方面，本案例並沒有特別的

運用。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

部分。 

 

   
圖 4-8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4-9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

道」以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如圖 4-9A、圖 4-9B 以及圖 4-9C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

留空間，黃色部份是通道，綠色部分為節點，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1.87 :0.47: 1。
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可分為兩種：直線以及自由曲線，紅色部分為自由曲線，其餘皆為

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在「面」細項元素因子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

析上，本案例同樣因為碎化，形成多個量體堆集而成之量體感，，因為本案例為舊校舍增建分

成新舊建築兩部分，舊校舍部分屬於布林基本幾何，新建物部份屬於自由形體，每一個「量體」

的特徵十分清楚。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

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4-9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運動向度圖 

 
(4)元素機能 

  
從圖 4-10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

中，不同建築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

「樑」為紫色、「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4-10A、圖 4-10B 以及圖 4-10C)。本案例在「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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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板」兩項細項元素部份，因為設計處理使用疊合的手法之故，因此有許多疊合出來，雖

然有「樑」以及「板」之機能，但是厚度、形狀以及連續性皆不同於其他案子(圖 4-10B)，形成

「樑」與「板」或是其他未定義之建築元素無法加以定義與區分。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

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關於「板」與「樑」

必須再加以定義。 

 

  

 
圖 4-10 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元素機能圖 

 
4.1.3 波爾圖音樂廳  

 
本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波爾圖音樂廳(Casa da Musica)，是由建築師瑞姆庫哈斯(Rem 

Koolhaas)所設計，基地於在葡萄牙波爾圖市，全案於西元 2005 年完工，主要建築材料以混凝

土為主。建築機能以兩個大型音樂廳為主，以數個小型音樂廳為輔，還有餐廳以及彈性公共空

間(圖 4-11)。 

 

 
圖 4-11 波爾圖音樂廳 

 
(1)基本幾何 

 
從圖 4-12 波爾圖音樂廳基本幾何圖圖 4-12A 至圖 4-12E 中，分析本案之建築元素形體之

組成。在平面圖(圖 4-12A 以及圖 4-12B)、剖面圖(圖 4-12C)以及立面圖(圖 4-12D 以及圖 4-12E)
中，有三種顏色的分析線：藍色、紅色以及黃色。藍色分析線是垂直或水準於鉛垂線，此外，

藍色分析現兩兩相交之角度為九十度直角；紅色分析線為多邊形，但限制每一邊皆為直線；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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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分析線為非直線線條，包括弧形或自由曲線，無法用基本幾何元素因子歸納之。對於立面上

的線條，除了屋頂，本案的立面開口皆為大小不一的矩形，而屋頂的開口呈現不規則的形狀(圖
4-12E)，有矩形、梯形以及三角形。這部份配置在多邊形的牆面中是運用「貫穿」以及「透視」

的手法。從立面以及剖面可以看出本案在立面上的牆非垂直於地面，這部份運用「彎折」的建

築元素細項因子。在本案例中，沒有「加成」、「變形」兩種基本幾何細項因子。本案例根據基

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經由「基本幾何」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有黃色

分析線之無法定義部分。 

 

   

  
圖 4-12 波爾圖音樂廳基本幾何圖 

 
(2)實虛空間 

 
從圖 4-13 波爾圖音樂廳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兩

種：完全不透明、完全透明，完全不透明例如外牆(圖 4-13B，牆面部份)；完全透明例如玻璃部

分(圖 4-13A，窗戶部分)。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轉角之角度皆非九十度直角(圖 4-13A 以及

圖 4-13C)，甚至在轉角處開口，將轉角特性減弱。在「開口」方面，本案有部分室內之開口，

是由牆體與牆體間的縫所產生，錯開的縫隙形成另一種開口，被賦予「門」的機能(圖 4-13D)，
屬於出入口。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在立面與遭週環境部分，建築師採用對比的方式，由於

基地位於葡萄牙古城，周圍環境有同樣年代的統一風格，因此本案在週遭環境中十分醒目。在

建築物與地面的介面，本案地面層是由木材作為鋪面材料(圖 4-13A)，且地面被刻意抬高形成另

一種地景(圖 4-13E)，地景下是另一個主入口，是將建築設計與地景結合。在動線與週遭道路關

係部份，本案例特別之處在於醒目的造型但是出入口十分不明顯，採用地景方式將地面稍微掀

開作為出入口。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

未定義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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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波爾圖音樂廳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4-14 波爾圖音樂廳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

「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如圖 4-14A 至圖 4-14F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留空間，黃色部

份是通道，綠色部分為節點，可分為兩種區域討論：地面層(圖 4-14A、圖 4-14B 以及圖 4-14C)
與其他表演樓層(圖 4-14D、圖 4-14E 以及圖 4-14F)，地面層之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

為 0.54: 1.53: 1；辦公空間之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0.69: 0.44: 1。在「線」的元素分

析上面，可分為兩種：直線以及自由曲線，黃色部分為自由曲線，其餘皆為直線。在「面」的

元素分析上，本案例在「面」細項元素因子主要是影響在地面層掀起來的開口，屬於曲面。在

「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因為立面皆連貫且沒有獨立之板片，因此，所有「量體」的特

徵皆十分清楚，屬於布林基本幾何。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

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4-14 波爾圖音樂廳運動向度圖 

 
 

A B C 

D E 

A B C 

D E F 



  ‐ 42 ‐

(4)元素機能 

 
從圖 4-15 波爾圖音樂廳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不同

建築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樑」為

紫色、「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4-15A、圖 4-15B 以及圖 4-15C)。本案例分為兩大部分，

地面層以及其他樓層，其他樓層部分沒有特別的處理手法，但地面層部分有經過處理的地景，

進而產生複合機能如屋頂、樓板甚至是牆面的連續性空間，形成「板」與「牆」無法加以區分

之結果。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將本

案例完整解構，關於「板」與「牆」必須再加以定義。 

 

   
圖 4-15 波爾圖音樂廳元素機能圖 

 
4.1.4 蛇形藝廊展示館 

 
本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蛇形藝廊展示館(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 2002)，是由日籍建築

師伊東豐雄(Toyo Ito)所設計，基地位元於在英國倫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全案於西元 2002
年完工，主要建築材料的使用包括鋼構的框架、鋁製板材面以及玻璃。本案從造型發想階段即

使用數位媒材協助設計，地面、立面以及天花的方格狀交錯圖案是利用演算法將正方形一邊轉

角度一邊擴大其邊長所得出的線條，再配合結構計算而得出。館中沒有任何柱子以及牆面。本

案在海德公園完工後三個月即被拆除，現重建於倫敦泰唔士河畔(Thames)(圖 4-16)。 

 

 
圖 4-16 蛇形藝廊展示館 

 
(1)基本幾何 

 
從圖 4-17 蛇形藝廊展示館基本幾何圖圖 4-17A、圖 4-17B、圖 4-17C 以及圖 4-17D 中，

分析本案之建築元素形體之組成。在平面圖圖 4-17A 以及圖 4-17B 中的紅色及藍色分析線可

以看出兩種態度。紅色分析線構成矩形，與鉛垂線呈垂直水準方式，將本設計中的六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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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立面加地面與天花板規範在矩形內，因此是基本幾何構成；藍色分析線的部份，看似無秩

序，實則是數位媒材演算得出的切割線條，採用「貫穿」以及「彎折」之手法，將六個面都劃

上分隔線之後，再以西洋棋圖案方式決定板材與玻璃。而在本案例中，沒有使用基本幾何的「加

成」、「截取」、「透視」以及「變形」之手法。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

可以經由「基本幾何」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4-17 蛇形藝廊展示館基本幾何圖 

 
(2)實虛空間 

 
從圖 4-18 蛇形藝廊展示館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

為兩種：完全不透明以及完全透明，完全不透明例如鋁板部分(圖 4-18A)；完全透明例如玻璃

部分(圖 4-18C)，可以直接看到室內空間。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轉角多以玻璃做轉角處理(圖 
4-18A 下方轉角部分)，因此，雖然實際上是矩形外型，但是卻感覺立面是一整體而非清楚定義

為四個立面。在「表層」部分，本案例主要表現手法即為表層，除了地面外的五個面有相同的

處理方式：鋼構的板交錯成主結構(圖 4-18B)，再配合鋁板以及玻璃交錯封住立面上的開口，

因為本設計是在戶外之故，因此表層有內外兩面，屬於部分封閉。在「開口」方面，立面上有

許多大小不一的三角形或四邊形開口，其中最接近地面且接近轉角未使用鋁板以及玻璃的開

口，裝設簡單的金屬坡道以連結地面與室內，即被賦予「門」的機能，無法清楚區分出入口或

是視窗。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在立面與週遭環境之部分，本案例採用對比手法，用人造的

幾何線條對比公園內的自然環境。在建築物與地面介面的部份，本案例用鋼材將設計架高，並

未直接接觸到地面，因而塑造建築被「放置」在基地上的感覺。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

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將本案例完整詮釋，對於開口部分有無法清楚定義之部分。 

 

     
圖 4-18 蛇形藝廊展示館實虛空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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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動向度 

  
從圖 4-19 蛇形藝廊展示館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

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如圖 4-19A、圖 4-19B 以及圖 4-19C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

留空間，黃色部份是通道，綠色部分為節點，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4.82: 0.04: 1，
幾乎沒有動線區域，整個建築空間都是可以停留與節點空間。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

中所有線條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六個面向：四個立面加地面與天花板皆為平面。

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沒有量體的存在，皆由面與面組構而成，因此屬於布林基本

幾何。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

部分。 

 

   
圖 4-19 蛇形藝廊展示館運動向度圖 

 
(4)元素機能 

 
從圖 4-20 蛇形藝廊展示館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不

同建築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橘色、「樑」

為紫色、「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4-20A 以及圖 4-20B)。本案例因為結構與設計方式，

許多細項皆不存在，例如「柱」以及「樑」，另外關於「門」的部份，是因為有坡道的輔助標示

(圖 4-20A)，否則無法辨別「門」與「窗」之細項因子。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

析的結果，可以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圖 4-20 蛇形藝廊展示館元素機能圖 

 
 
 

A B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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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 

 
本數位建築案例名稱為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Ordrupgaard Museum 

Extension)，是由伊拉克裔建築師札哈哈蒂(Zaha Hadid)，在丹麥的哥本哈根所建的博物館擴建

案，全案於西元 2005 年完工，主要建築材料的使用包括在當地取得並製成材料的黑色混凝土以

及鋼骨框架與玻璃。原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未增建的部份建於 1918 年，自 1953 年起便從住

宅變更為博物館，舊建物充滿丹麥當地風格。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之主要機能包括兩

間展覽廳、門廳、販賣部、多功能演講廳以及咖啡店(圖 4-21)。 

 

 
圖 4-21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 

 
(1)基本幾何 

 
從圖 4-22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基本幾何圖圖 4-22A、圖 4-22B 以及圖 4-22C

中，分析本案之建築元素形體之組成。在平面圖圖 4-22A 以及圖 4-22B 的紅色分析線可以看

出兩種軸向，但兩種軸向所構成之建築元素基本上並無相交。在分析立面圖 4-22C 中，可以看

出立面的切割分成兩種軸向，在圖 4-22C 的左側一開始為垂直水準之分割，到了右側，使用建

築元素因子「透視」將垂直的分割轉為六十度角。而在本案例中，沒有使用基本幾何的「加成」、

「貫穿」、「彎折」、「截取」以及「變形」之手法。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

果，無法經由「基本幾何」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 

 

  

 
圖 4-22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基本幾何圖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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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虛空間 

 
從圖 4-23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實虛空間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之建築元素在

「透明度」分為三種：完全不透明、部份透明以及完全透明，完全不透明例如混凝土部分(圖 
4-23A)；部份透明例如反射玻璃(圖 4-23B)，可以從玻璃中看到建築週遭的景象；完全透明例

如玻璃部分(圖 4-23C)，可以直接看到室內空間。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轉角多以自由角度

方式相接(圖 4-23D)，且有一個軸向視線可以穿透，混凝土造成一種連續的皮層效果(圖 4-23A
以及圖 4-23C)。在「開口」方面，在兩道連續的牆面中間錯開一個縫隙 (圖 4-23E)成為「門」

的機能。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本案例採用特殊灌模的手法，將模板懸空於地面，因而塑造

建築被「放置」在基地上的感覺。在「表層」方面，本案例並沒有特別的運用，歸類於部份封

閉。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

分。 

 

   

   
圖 4-23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實虛空間圖 

 
(3)運動向度 

 
從圖 4-24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運動向度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停留空

間」、「通道」以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如一樓平面圖圖 4-24A 至圖 4-24C 以及二

樓平面圖圖 4-24D 至圖 4-24F 所示，紅色部分是停留空間，黃色部份是通道，綠色部分為節

點，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3.22: 2.26: 1。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可分為兩種：

直線以及自由曲線，除了平面的兩個軸向為直線外，其餘皆為自由曲線。在「面」的元素分析

上，在建築物立面為曲面，另外室內空間有非垂直於地面之牆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

屬於自由形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

未定義之部分。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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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運動向度圖 

 
(4)元素機能 

 
從圖 4-25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元素機能圖中，可以分析出本案例在元素機能建

築因子中，不同建築元素因子細項給予不同的顏色標記：「門」為藍色、「窗」為綠色、「柱」為

橘色、「樑」為紫色、「板」為黃色、「牆」為紅色(圖 4-25A、圖 4-25B 以及圖 4-25C)。但有

未符合定義之部分，例如圖 4-25C 綠色部分，無法判定是牆或是板，另外如圖 4-23E 部分，

無法判定是牆或是門。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有無法判定之建築機能，

因此無法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 

 

  

 

圖 4-25 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元素機能圖 

 
4.2 討論與歸納 
 

有關數位建築案例部份，本研究選擇了五位建築師各一個案例共五個案例，包括法蘭克蓋

瑞的荷蘭國際辦公大樓、彼得艾森曼的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瑞姆庫哈斯的波爾圖音樂廳、

伊東豐雄的蛇形藝廊展示館以及札哈哈蒂的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 

 
 五個建築案例透過四項建築元素因子進行分析，包括：基本幾何(basic geometry)、實虛空

間(solid and void)、運動向度(movement and dimensions)以及元素機能(function)，每一項再以

細項建築元素因子進行剖析，得到以下結論： 

 
(1) 基本幾何(basic geometry)：數位建築案例難以用二度空間圖說解釋清楚，例如平面及立

面；平面以及立面多以自由曲線及自由形狀構成；數位案例難以用基本幾何拆解。歸納與分

A 

A B

C

B C

D E F



  ‐ 48 ‐

析此現象是由於數位媒材在進行設計創作時的自由度高，不像非數位媒材受到限制，因此，

建築師在進行創作時，也得以使用自由曲線以及自由形狀進行創作。同時，由於空間構成以

自由曲線以及自由形狀為主的緣故，因此，數位建築案例少有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 
 
以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歸納案例荷蘭國際辦公大樓，此案例有兩種線條：直線以及自由曲

線。直線除了因為基地形狀限制而在基地線上有些許角度，其餘皆為水準垂直曲線，形成多個

矩形空間，另外則是由自由曲線所構成，其自由的程度無法用「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中的

任何一項細項因子解釋之。此案例中，沒有使用任何基本幾何的細項因子。本案例根據基本幾

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經由「基本幾何」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 

 
歸納案例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此案例有兩種線條：一種為矩形經過變形後的自由曲線

四邊形，另一種為原有建物之輪廓線，兩種線條都經過電腦輔助設計及計算，疊出空間平面與

立面的最後結果。平面圖由這兩種基本形狀疊合，線條也多為源自於此兩種原型。本案例根據

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將本案例完整詮釋，因為本案例之設計產生方式是經

由電腦輔助設計計算所得，無法用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之。 

 
歸納案例波爾圖音樂廳，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形體之組成。有三種線條。第一種，垂直或水準

於鉛垂線，且兩兩相交之角度為九十度直角；第二種為多邊形，但限制每一邊皆為直線；第三

種為非直線線條，包括弧形或自由曲線，無法用基本幾何元素因子歸納之。本案例根據基本幾

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經由「基本幾何」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有無法定義

部分。 

 
歸納案例蛇形藝廊展示館，此案例有兩種線條，第一種分析線構成矩形，與鉛垂線呈垂直水

準方式，是基本幾何構成；第二種分析線的部份，看似無秩序，實則是數位媒材演算得出的切

割線條。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經由「基本幾何」建築因子將本

案例完整解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形體之組成可以看出兩種軸向，

但兩種軸向所構成之建築元素基本上並無相交。一開始為垂直水準之分割，到了右側，將垂直

的分割轉為六十度角。本案例根據基本幾何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經由「基本幾何」

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 

 
(2) 實虛空間(solid and void)：數位建築案例有關轉角部份，面與面相接介面不清楚，相接面

或邊緣呈現多種角度；數位案例表層為一不可切割之整體；開口位置自由且機能無法以既有

的開口定義定義之；室內與室外空間界定不清楚，建築與基地介面改變，建築與基地之介面

多採用突顯於週遭環境以對比的方式進行設計。歸納與分析是由於數位媒材的打破非數位媒

材的限制，因此角度可呈現自由角度，而基地周遭的建築物多為非數位建築案例，與數位建

築案例相比風格不同，建築元素也不同，因此產生與週遭環境強烈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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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歸納案例荷蘭國際辦公大樓，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

兩種：完全不透明、完全透明。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轉角多以自由角度處理。在「表層」

部分，本案例表層為自由曲面。在「開口」方面，特別之處在於在地面層的主要入口部分有許

多落柱，落柱間錯開的縫隙形成另一種入口意象，無法定義屬於何種開口。在「建築與基地之

介面」，本案例地面層與其他樓層的處理方式不同，在立面與遭遭環境之介面的部份，本案例是

採用完全不同於遭遭環境的方式進行設計，因此本案例在基地環境中十分醒目。本案例根據實

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將本案例完整詮釋，在開口部分有無法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兩種：完全不透

明、完全透明。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處理轉角角度自由，經過多種同樣圖形經過電腦數學

運算方式旋轉、疊合而成。在「表層」方面，表層彷彿是很多層建築皮層之疊合，表層碎化成

很多平面。在「開口」方面，平面因為疊合所產生的結果，經過整理後，產生建物中間的大型

開口，形成中庭。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

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波爾圖音樂廳，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兩種：完全不透明、完全透

明。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轉角之角度皆非九十度直角，甚至在轉角處開口，將轉角特性減

弱。在「開口」方面，本案有部分室內之開口，是由牆體與牆體間的縫所產生，錯開的縫隙形

成另一種開口，被賦予「門」的機能。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在立面與遭週環境部分，建築

師採用對比的方式，本案在週遭環境中十分醒目。在「建築物與地面的介面」，本案例特別之處

在於採用地景方式將地表掀開作為出入口。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

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蛇形藝廊展示館，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兩種：完全不透明以及完

全透明。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轉角多以玻璃做轉角處理。在「表層」部分，以鋼構的板交

錯成主結構，再配合鋁板以及玻璃交錯封住立面上的開口。在「開口」方面，立面上有許多大

小不一的三角形或四邊形開口，其中最接近地面且接近轉角未使用鋁板以及玻璃的開口，裝設

簡單的金屬坡道以連結地面與室內，即被賦予「門」的機能。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在立面

與週遭環境之部分，本案例採用對比手法，用人造的幾何線條對比公園內的自然環境。本案例

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將本案例完整詮釋，對於開口部分有無法清楚定

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此案例之建築元素在「透明度」分為三種：完全

不透明、部份透明以及完全透明。在「轉角」部分，本案例轉角多以自由角度方式相接。在「開

口」方面，在兩道連續的牆面中間錯開一個縫隙成為「門」的機能。在「建築與基地之介面」，

本案例採用特殊灌模的手法，將模板懸空於地面。本案例根據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

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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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動向度(movement and dimensions)：數位建築案例線條多為自由曲線；面多為自由曲

面。也就是說，若面存在於幾何空間座標中，三個向度皆為變數；量體感強，建築物造型似

量體堆疊或量體切割而成。歸納與分析是由於數位媒材的打破非數位媒材之限制，因此運動

向度多使用曲線以及曲面，而量體感的塑造，分析是因為數位模型的使用，相較於非數位媒

材，例如實體模型，更容易做造型上的編修，因此空間不必受限於由平面所構成，量體感也

因此彰顯。 
 
以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歸納案例荷蘭國際辦公大樓，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

「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可分為兩種區域討論：地面層與其他辦公區域。地面層之停留

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8.11: 21.77: 1；辦公空間之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23.66: 
6.59: 1，由此可知，地面層之部分多為動線區域，辦公區域多為停留空間。在「線」的元素分

析上面，可分為兩種：直線以及自由曲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自由曲面的立面帷幕牆為

曲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屬於自由形體。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

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細項建

築元素因子上，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1.87 :0.47: 1。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可

分為兩種：直線以及自由曲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在「面」細項元素因子皆為平

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同樣因為碎化，形成多個量體堆集而成之量體感，因為

本案例為舊校舍增建分成新舊建築兩部分，舊校舍部分屬於布林基本幾何，新建物部份屬於自

由形體，每一個「量體」的特徵十分清楚。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

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波爾圖音樂廳，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子

上，可分為兩種區域討論：地面層與其他表演樓層，地面層之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0.54: 1.53: 1；辦公空間之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0.69: 0.44: 1。在「線」的元素分析

上面，可分為兩種：直線以及自由曲線，黃色部分為自由曲線，其餘皆為直線。在「面」的元

素分析上，本案例在「面」細項元素因子主要是影響在地面層掀起來的開口，屬於曲面。在「量

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因為立面皆連貫且沒有獨立之板片，因此量體感強烈。本案例根據

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蛇形藝廊展示館，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細項建築元素因

子上，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4.82: 0.04: 1，幾乎沒有動線區域，整個建築空間都是

可以停留與節點空間。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本案中所有線條皆為直線。在「面」的元素

分析上，六個面向皆為平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本案例沒有量體的存在，皆由面與面

組構而成，因此屬於布林基本幾何。本案例根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

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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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案例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此案例在「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細

項建築元素因子上，停留空間：通道：節點的比例為 3.22: 2.26: 1。在「線」的元素分析上面，

可分為兩種：直線以及自由曲線。在「面」的元素分析上，在建築物立面為曲面，另外室內空

間有非垂直於地面之牆面。在「量體」的元素分析上，量體感強烈，屬於自由形體。本案例根

據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將本案例完整詮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4) 元素機能(function)：數位建築案例之建築元素單元因為機能多複合以及造型不受限制，因

此，無法根據各種機能拆解每一案例內之建築元素。前者例如樑及板與牆之複合體，後者例

如門與牆之錯縫，以上皆無法以傳統建築元素定義定義之。歸納與分析是因為在數位媒材所

創造的建築元素造型自由，因此，雖然建築元素的機能仍然存在，但多了新的可能。 
 
 以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歸納案例荷蘭國際辦公大樓，此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可

區分為兩大部分，地面層以及其他樓層，地面層部分有許多不規則之落柱，形成「柱」與「門」

無法加以區分之結果。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經由「元素機能」

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關於「柱」與「門」必須再加以定義。 

 
 歸納案例阿朗諾夫設計和藝術中心，此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因為設計處理使用疊

合的手法之故，因此有許多疊合出來，雖然有「樑」以及「板」之機能，但是厚度、形狀以及

連續性皆不同於其他案子，形成「樑」與「板」或是其他未定義之建築元素無法加以定義與區

分。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無法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將本案例

完整解構，關於「板」與「樑」必須再加以定義。 

 
 歸納案例波爾圖音樂廳，此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分為兩大部分，地面層以及其他

樓層，地面層部分有經過處理的地景，進而產生複合機能如屋頂、樓板甚至是牆面的連續性空

間，形成「板」與「牆」無法加以區分之結果。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

無法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關於「板」與「牆」必須再加以定義。 

 
 歸納案例蛇形藝廊展示館，此案例因為結構與設計方式，許多細項皆不存在，例如「柱」

以及「樑」，另外關於「門」的部份，是因為有坡道的輔助標示，否則無法辨別「門」與「窗」

之細項因子。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

將本案例完整解構，沒有未定義之部分。 

 
歸納案例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此案例在元素機能建築因子中，有未符合定義之

部分，例如無法判定機能是牆或是板，以及牆或是門。本案例根據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分析

的結果，有無法判定之建築機能，因此無法經由「元素機能」建築因子將本案例完整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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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論  

 
5.1 媒材影響之建築元素之異同 
  
 本研究針對問題：「使用不同的媒材，例如：數位媒材與非數位媒材，對建築元素有何影響？

是否因此產生無法歸納於既有建築元素定義的新建築元素？比較未定義或無法定義的新建築元

素與既有的、已定義的建築元素有何異同？」透過前述討論與歸納發現有幾點共同處，包括實

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與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前者包括其細項因子：透明度，後者包括其細

項因子：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其相關細項說明如表 5-1 所示。 

 

建築元素分析因子 不受媒材影響之建築元素共同處 

基本幾何 

(basic geometry) 
   無 

實虛空間 

(solid and void) 
1. 透明度 

運動向度 

(movement and 
dimensions) 

1. 停留空間 
2. 通道 
3. 節點 

元素機能 

(function) 
   無 

表 5-1 不受媒材影響之建築元素共同處 

 
 透過前述討論與歸納發現有幾點差異處，五項建築元素因子皆包含在內。在基本幾何建築

元素因子方面：非數位建築案例可以以二度空間建築圖面清楚解釋建築；數位建築案例則無法

清楚解釋，需要靠三度空間模型輔助說明。非數位建築案例多以基本幾何構成；數位建築案例

難以用基本幾何拆解。非數位建築案例以矩形為主，少數案例有圓形及三角形；數位建築案例

多以自由曲線構成，若為直線則以自由角度相交。 

 
在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子方面：非數位建築案例面與面相接介面清楚；數位建築案例則面

與面相接介面不清楚。非數位建築案例面與面相接多呈九十度相接；數位建築案例面與面相接

呈多種角度，部分案例表層為一整體，沒有所謂轉角介面。另外，數位建築案例的建築與基地

介面改變。 

 
在運動向度建築元素因子方面：非數位建築案例多以直線構成；數位建築案例線條多為自

由曲線。非數位建築案例表面為平面；數位建築案例表面多為曲面。非數位建築案例量體感弱；

數位建築案例量體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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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方面：非數位建築案例建築元素單元清楚；數位建築案例建築元

素單元不清楚。非數位建築案例根據機能可完整拆解建築；數位建築案例無法根據各種機能拆

解   每一案例內之建築元素。如表 5-1 所示。 

 

受媒材影響之建築元素差異處 
建築元素分析因子 

非數位媒材之案例 數位媒材之案例 

基本幾何 

(basic geometry) 

1. 二度空間建築圖面可以 
   清楚解釋建築 
2. 多以基本幾何構成 
3. 以矩形為主，少數案例 
   有圓形及三角形 

1. 二度空間建築圖面無法  
   清楚解釋建築，需配合  
   三度空間模型 
2. 數位案例難以用基本幾  
   何拆解 
3. 多以自由曲線構成，若 
   為直線則以自由角度 
   相交 

實虛空間 

(solid and void) 

1. 面與面相接介面清楚 
2. 面與面相接多呈九十度

相接 

 

1. 面與面相接介面不清楚 
2. 面與面相接呈多種角 
   度，部分案例表層為一  
   整體，沒有所謂轉角介 
   面 
3. 建築與基地介面改變 

運動向度 

(movement and 
dimensions) 

1. 多以直線構成 
2. 表面為平面 
3. 量體感弱 

1. 線條多為自由曲線 
2. 表面多為曲面 
3. 量體感強 

元素機能 

(function) 

1. 建築元素單元清楚 
2. 根據機能可完整拆解建

築 

1. 建築元素單元不清楚 
2. 無法根據各種機能拆解 
   每一案例內之建築元素 

表 5-2 受媒材影響之建築元素差異處 

 
針對基本幾何建築元素部分，在非數位建築案例以及數位建築案例中，沒有任何相同之處。

本研究推測這是因為數位建築元素不受非數位媒材建築因子的限制。基本幾何元素產生的根本

原因源自三個基本幾何原型：圓形、四邊形以及三角形。這三種造型之產生有其原因，例如受

到非數位媒材的限制、方便複製以及容易傳遞。非數位媒材的限制，例如尺與圓規，繪製而成

的建築圖面必定限定為尺產生的直線(包括其所產生的四邊形以及三角形)以及圓規所產生的圓

形；方便複製是指以傳統建築施工方式，若需要複製多張圖面輔助施工，在幾何平面上要複製

一條直線(包括其所產生的四邊形以及三角形)只需要兩點座標即可，要複製圓形需要圓心座標以

及半徑即可，因此得證，基本幾何原型方便複製。也因為如此，在非數位媒材輔助建築設計的

時代，根據非數位媒材的限制以及方便複製和容易傳遞的原因，非數位建築案例皆以幾何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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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建築元素。但是，在數位媒材輔助建築設計的當代，非數位媒材的限制已被解除，現今建

築師所使用的軟體，已經能很自由且方便的繪製出各種建築師想要的點、線、面以及體，不再

受限。因此，數位建築案例設計不需再以幾何原型作為必要建築元素；此外，當代數位科技發

達，建築圖面可轉化成數位檔案進行複製和傳遞，因此，無論何種設計皆得以方便地複製和傳

遞，更不用在受限於非數位媒材的限制。 

 
針對實虛空間建築元素部分，相同處只有透明度，建築設計的透明度是根據建築材料決定，

因此不受媒材的限制。而實虛空間建築元素因為媒材產生的相異處有四點，第一點：面與面相

接介面不清楚與第二點：面與面相接呈多種角度，是以「轉角」以及「表層」建築元素細項因

子分析得出。因為數位建築元素所使用的媒材，是在數位三度空間進行建築設計，不必限定以

二度空間平面表達。在「轉角」以及「表層」方面便可以以一體成形的造型取代平面卡接式的

轉角以及皮層，因此就沒有所謂面與面的相接面。另外，在以數位媒材進行設計思考時，空間

的向度全然解放，不再因為前述提到的方便複製和傳遞等原因而將角度限制在特殊角度，例如

九十度、四十五度、三十度以及六十度，對於數位檔案的複製和傳遞而言，所有的角度都是一

樣的，因此，面與面相接的角度也隨之開放，呈現多種角度。關於第三點：建築與基地介面改

變，非數位媒材的案例顯示，對於建築與基地的介面，都將建築與基地分為兩件事來思考，無

論是建築物埋入地面、緊貼地面或是建築托高，都是在思考建築與基地間的關係；而數位建築

案例則有不同的切入點，分析數位建築案的結果，數位建築案建築與基地視為一體。 

 
針對運動向度建築元素部分，相同處有三：停留空間、通道以及節點，這三個建築元素主

要是根據建築機能，不同的建築機能，例如美術館、學校、餐廳或是住宅有機能上對於停留空

間、通道空間以及節點空間的需要以及限制，因此，設計媒材影響有限。關於運動向度建築元

素在不同媒材產生的相異處有三點：線條多為自由曲線、表面多為三度空間曲面以及量體感強，

關於前兩點線條多為自由曲線、表面多為三度空間曲面，也是因為數位媒材解除了非數位媒材

的限制，而且，數位媒材包含多種數位塑模軟體，可以輕易經由參數或參考點對數位建築模型

進行三度空間的編輯，不再受限於二度空間的建築設計與表現媒材，因此，形成數位案例線條

多為自由曲線且表面多為三度空間曲面的結果。關於第三點：量體感強，非數位建築案例多採

融入週遭建物與環境的方式，而數位建築案多自明性強，推測是因為數位建築案例因為使用數

位媒材的關係自成一格，形成數位風格，因此和週遭環境相較之下顯得突出，又因為前述提到

數位媒材在表層部分不同於非數位媒材案例四向立面的概念，表層多為一整體，因此量體的感

覺便因此增強。 

 
 針對元素機能建築元素部分，相異處有二：建築元素單元不清楚與無法根據各種機能拆解案

例內之建築元素。會造成這個原因的部份是因為原先所採用的建築元素定義便是單一機能，而

現今數位媒材所設計出的數位建築在設計的過程中，建築機能採用複合方式或是不可分割方

式，也就是說，會出現既是牆體又是樓板的建築元素；另外，數位建築案例經過分析後，發現

數位建築師在以數位媒材進行設計思考的過程中，並不受原先定義的建築元素定義限制，而試

圖以功能導向完成設計。換句話說，建築中只需要應用的功能被滿足即可，因而產生許多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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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建築元素。 

 
5.2 數位建築元素  
 

從案例分析的結果得知，數位建築案例應用數位媒材不但可以運用非數位媒材的既有建築

元素，更可以創造非數位媒材所無法產生或者先前未定義過之建築元素。以點、線、面以及體

為建築元素為例，非數位媒材的點、線、面以及體，除了點元素以外，其他皆由直線構成；但

是在數位媒材所形塑的點線面體，跳脫非數位建築媒材的限制，利用數位媒材本身的技術創造

出全自由的空間向度，這觀點反應在線建築元素即為自由曲線，反應在面建築元素即為三度空

間自由曲面，反應在體建築元素即為自由形體。在以三度空間自由曲面為例，自由曲面的造型

自由度遠大於非數位媒材的平面，這是因為自由曲面在數位三度空間建模軟體中操作時，採用

了不同於非數位媒材的編輯系統，例如 NURBS 座標系統，因此，面建築元素造型因此更圓滑

且自由。因此，數位媒材對於建築元素造型的自由度遠大於非數位媒材。 

 
同時，本研究從分析中找出無法歸納於既有建築元素定義的單元，本研究稱之為：數位建

築元素。數位建築元素包括以下幾種：連續曲面建築元素、複合機能建築元素以及錯縫式開口

建築元素。 

 
(1) 自由曲面建築元素： 

 
連續曲面是根據既有建築元素因子中的基本幾何、實虛空間兩項建築元素因子皆無法歸納，

本研究將其歸納及加以定義。從案例分析中觀察出，數位建築案例中有關於造型部分，多為自

由曲面而非既有建築元素的基本幾何構成，甚至沒有所謂實虛空間中轉角部份，而成為一整體

的連續性曲面。例如本研究數位建築案例中的荷蘭國際辦公大樓與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

案皆有自由曲面建築元素。 

 
(2) 複合機能建築元素： 

 
複合機能是根據既有建築元素因子中的運動向度、元素機能兩項建築元素因子皆無法歸納，

本研究將其歸納及加以定義。從案例分析中觀察出，數位建築案例中有關於內部空間機能部分，

由於建築元素皆為自由曲面之故，因此原先運動向度定義的平面多轉為自由曲面，而元素機能

建築元素因子也因為自由曲面的關係，有機會將機能整合與合併，成為複合機能建築元素。例

如將地板與牆整合、牆與樑整合以及門與窗整合。本研究數位建築案例中的阿朗諾夫設計和藝

術中心、波爾圖音樂廳、蛇形藝廊展示館以及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皆有複合機能建築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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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錯縫式開口建築元素： 

 
複合機能是根據既有建築元素因子中的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無法歸納，本研究將其歸納及

加以定義。從案例分析中觀察出，數位建築案例中有利用建築元素與建築元素間的錯縫所形成

的開口賦予空間機能，形成出入口或窗戶之建築元素，本研究將其定義為錯縫式開口建築元素。

由於既有元素機能建築元素因子所定義的每一項機能都可以獨立存在，因此錯縫式開口建築元

素不屬於既有元素機能建築元素。例如本研究建築案例中的荷蘭國際辦公大樓地面層柱列形成

的入口、波爾圖音樂廳自由曲面牆的錯縫形成樓梯出入口以及奧德羅普格園林博物館擴建案的

自由曲面牆的錯縫形成通道出入口。 

 
5.3 研究貢獻  
 
 從過去的文獻中得知，在建築元素的討論中，未曾因為不同媒材所產生的新的建築元素結

果而給予新的解釋或是定義，特別是針對物質建築元素的研究，而今日新的設計媒材：數位媒

材已經出現，並且成為有效的設計媒材之一(Boden, 1998)。本研究發現建築應用數位媒材不但

可以運用非數位媒材的既有建築元素，也可以創造非數位媒材所無法產生或先前未定義之建築

元素：自由曲面建築元素、複合機能建築元素以及錯縫式開口建築元素。 

 
  相對於實體媒材，研究現今使用數位設計媒材的建築設計中，探討建築元素的研究甚少，

而建築師使用數位媒材進行建築設計創作的比例日漸增加。本研究希望藉由本研究對於數位設

計媒材的探討，提供研究者更多的對於建築元素之理論初探。甚至，由於建築師會根據其機能

和概念之需求找出建築元素及建築元素組合的規則及形式(Mitchell, 1990)，能夠在既有的建築

元素中多加本研究新定義的三種建築元素進行建築設計的考量。 

 
建築元素與設計媒材兩個領域已被探討多年，但兩者跨領域之間的相互關係少有人討論。

數位建築不斷有新樣式新結構方式產生，且數位建築元素為已產生且尚未有理論之領域，本研

究希望成為建築元素與設計媒材跨領域之間相關研究的初探與基礎，並進而引發一系列之後續

研究。 

 
5.4 研究限制 
 
 由於建築元素之定義皆為實際存在且已完工之建築案例為對象，因此本研究選擇實體案例

分析為設計方法。為取得客觀之採樣，以 a+u 國際建築雜誌作為案例分析母群，因此，雜誌中

未曾出現之建築師即為本研究之盲點。另外，本研究之建築案例分為兩種，一種為非數位建築

案例，本研究選擇電腦輔助建築技術尚未開始前的建築，另一種為數位建築案例，選擇當代電

腦輔助建築技術已成熟之建築。因為要求必須為已完工之建築的關係，為取得此案例之資料，

此案例必須有出版品，因此案例分析的資料來源即受限於資料來源，資料來源多為建築相關圖

面以及照片，仍可能有所遺漏，以上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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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未來研究  
  
 本研究以 a+u 國際建築雜誌作為案例分析母群，在以數位媒材進行建築設計之建築師中，

統計刊登數最高的前五名作為案例分析之建築師，再取每一位建築師兩個建築案例，一個為非

數位媒材進行創作之建築設計，另一個則為以數位媒材進行創作之建築設計。希望能藉由同一

位建築師進行建築設計消弭建築元素運用除了設計媒材本身影響外的其他變因，但同時也因為

這五位建築師本身的風格與習慣限制了建築元素的其他可能。因此，未來研究建議可以以其他

方式選擇建築案例，例如建築機能或是結構方式，如此將對於本研究中實虛空間與運動向度建

築因子有更深入探討的機會。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是案例分析，案例分析的資料來源以建築相關圖片、建築評論文字資料

以及主觀分析所得，因為未曾訪談過設計師本人的想法，可能有誤解其對於建築媒材在設計思

考的可能，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將對於設計師本人的訪談列為研究方法之一。另外，本研究先

前研究的部份是從歷史的脈絡出發，事實上在歷史關於自由造型的建築出現過幾個階段，包括

哥德式建築、有機建築以及當代的數位建築，未來建議未來研究可以針對同樣強調自由形體的

建築，探討設計媒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給未來研究的建議，建築元素的學派事實上除

了以物質和非物質區分成兩派，也可以從整體(integration)與細分(subdivision)作為切入點。前

者從大方向出發，強調建築最原始的建築元素，例如建築本體以及建築表述；後者例如門、窗、

柱、樑、板以及牆的細項的分類，本研究所採用的觀點是將其更細分，因而找到未曾被定義過

的數位建築元素，未來研究者也可以從整合建築元素著手，將所有細項的建築元素因子加以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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